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三八五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上午九時。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黃兼主任委員昆輝                          紀錄：李文焜 

四、出席委員：（詳見會議紀錄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見會議紀錄簿）。 

六、宣讀本會第      次委員會議紀錄： 

    決    議：確定。                                                               

七、備案案件： 

    第 一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八一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 

                  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八十四府建四字第一四六九八一號函檢附計畫書圖 

                  報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省都委會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台灣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請該府依照修 

              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備案。 

              一、變更內容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擬參據省頒「容積率訂定與 

                  獎勵規定審查作業要點」修正提高各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 

                  率、容積率部分，經查本計畫區為人口外流地區，原則上仍維持原計 

                  畫，惟如確有增加建敝率與容積率之需要時，併應就增加容納人口、 

                  公共設施用地之配合調整案補充資料，納入計畫書圖規定之。 

              二、變更內容十：變更部分學校用地（石岡國小）、行水區為機關用地部 

                  分，查現行石岡國小面積僅一．二六公頃，核與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 

                  討實施辦法第十一條所訂檢討標準規定不符，為避免因興建社區活動 

                  中心變更縮小校地面積，影響教學，請將社區活動中心以建築設計手 

                  法，適度改善空間配置、空調設備等，俾兼具提供校園活動與居民活 

                  動中心之功能，至於學校用地變更為機關用地部分，仍維持原計畫。 

              三、變更內容十五：變更部分機關用地為住宅區部分，應辦妥相關土地所 

                  有權移轉手續後始同意變更。 

              四、本計畫案內公園用地除公四面積為二．九五公頃外，其餘各處均與都 

                  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十條第二項：「閭鄰公園按閭鄰單元 

                  設置，每一計畫處所最小面積不得小於０．五公頃」之規定不符，應 

                  請台中縣政府研提補足各處不足面積之方案，或視實際需要重新規劃 

                  各處公園區位之計畫，俾符規定。 



              五、本計畫案內現有之「社區活動中心用地」統一修正變更為「社教機構                                                                                                                                 

                  用地」，俾符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二條規定。 

              六、請依照交通部報奉 行政院核定之「改善停車問題方案」規定，按計 

                  畫區內居住或服務人口使用車輛預估數之０．二倍，估算停車需求， 

                  選擇適當區位規劃足夠停車位空間，並納入計畫書中。 

         七、請依照行政院核定之「災害防救方案」規定，選擇適當區位劃設避難 

                  場所，開放空間、消防路線、火災延燒地帶，都市防災設備等，以符 

                  院示。                

八、「變更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人民逕向本部陳 

                  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陳  情  人│陳      情      理      由│內  政  部  都  委  會  決  議│ 

  ├──┼─────┼─────────────┼───────────────┤ 

  │ 一 │陸鼎昌君等│建議豐勢路原南移路段不符實│准照台灣省政府核議意見不予採納│ 

  │    │四十人    │際應予廢除並恢復舊觀。    │。                            │ 

  ├──┼─────┼─────────────┼───────────────┤ 

  │ 二 │黃滄海君等│建議廢除通過社寮角段社寮角│仝右                          │ 

  │    │二人      │小段一八五、一八五－一、一│                              │ 

  │    │          │八六、一九八地號之八公尺計│                              │ 

  │    │          │畫道路並予改道。          │                              │ 

  └──┴─────┴─────────────┴─────────────── 

       第 二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係繼續審議本會上（三八三）次會議審議未決之逾期人民或團體 

                  陳情意見中，有關楊榮德先生建議廢除竹北市府前段八三六地號等土 

                  地之八米計畫道路，變更為住宅區部分，以及范文雄君等逕向本部陳 

                  情請重新規劃竹北豆子埔溪整治工程徵收用地案。 

              二、次查，楊君多次函請本部准予其列席專案小組及大會說明，以維權益 

                  部分，本部業分別函復准予列席大會說明有案，特併案提會討論，並 

                  通知楊君列席說明。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請台灣省政府併本會第三八三次會議決議文依照修正 

              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備案： 

       一、楊榮德君陳情部分： 

                  查本案係屬本計畫案細部計畫道路規劃檢討事項，不屬於本次主要計 

                  畫通盤檢討範圍，依法係屬地方政府權責，不予採納，並請台灣省政 

                  府轉知妥予錄案，暫緩系爭土地計畫道路徵收作業，納入本計畫案細 

                  部計畫通盤檢討併案妥予檢討，以維楊君權益。 

                                                                                                                                

              二、范文雄君等陳情部分： 



                  查本案涉及變更編號十四號擬變更部分農業區為行水區部分，該案業 

                  經本會第三八三次會議審決：「一、查本案係屬配合河道改道整治工 

                  程需要，應變更為『河道用地』，以符規定。二、其餘照案通過。」 

                  有案，本案不予採納。 

              三、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部分： 

                  准照台灣省政府、新竹縣政府列席代表說明意見及該府八十四年五月 

                  九日八四府建都字第六八○二○號函研提之補充資料修正通過，有關 

                  本計畫區內除已發布實施細部計畫者外，其他地區比照竹北都市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規定辦理。  

八、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六七、四七五、四七七次會議審議修正通 

                  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八三府建四字第一六七三 

                  ○六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十六條、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案經簽奉 兼主任委員核可，由蔡委員添璧、洪委員如江、曹委員奮 

                  平、董委員美貞、潘委員丁白組成專案小組，並由蔡委員添璧為召集 

                  人，於八十四年二月七日、八十四年三月十七日舉行二次專案小組審 

                  查會議，獲致具體結論，特提會討論。 

    決    議：一、本案原計畫之都市化地區第一期至第四期開發區之開發進度緩慢，如 

                  何提供該地區發展誘因，以帶動地方之發展，應屬本通盤檢討案之檢                                                                                                                                 

                  討重點，並應先行納入「台灣北部區域計畫」中以為指導，並由內政 

                  部營建署將本會委員建議提報行政院經建會，於審議「台灣北部區域 

                  計畫通盤檢討」（草案）時納入左列內容： 

                  「基於林口新市鎮發展及開發進度緩慢，為提供該地區之發展誘因， 

                   應加速推動捷運 系統、聯外道路及相關文教、醫療等公共建設， 

                   以帶動地方之發展。」 

              二、本案計畫人口擬由二十萬人調整至四十五萬人乙節，就目前林口特定 

                  區人口成長及開發進度而言，引進人口有限，且相關公共建設尚欠完 

                  備，是項調整目前尚無迫切需要，是否應予調整，請台灣省政府就左 

                  列兩點研提補充資料到部後，再行提會討論決定： 

              （一）如何提供林口地區發展誘因之具體可行開發策略、步驟、時程等。 

              （二）如何擴大或不擴大林口都市化地區之利弊得失分析。 

              三、關於五股鄉公所建議於林口特定區計畫範圍內設立老人安養中心乙節 

                  （變更內容編號七十二），請台灣省政府轉知研提該安養中心設立之 



                  具體計畫資料報部後，交由本案專案小組優先審查，俟研獲具體結論                   

後，再行提會討論決定。 

              四、在尚未確定本案計畫人口是否調整前，可否酌予放寬本案內保護區之 

                使用管制規定，請台灣省政府研擬具體方案報部後，提大會討論。 

       五、請本案專案小組繼續就左列事項審查，俟研獲具體結論後，再提會討 

         論： 

       （一）本案內位於原林口特定區計畫第一、二、三、四期開發區內之變更 

          內容。 

       （二）本案內其他非涉人口成長之變更內容。 

  

    第 二 案：台北市政府函為修訂台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前經於八十四年元月十日提報本會第三八一次會議審決：「請台 

                  北市政府就本會專案小組審查結論及作業單位初研意見審慎研提具體 

                  意見，提報下次會議報告討論決定」，特再提會討論。 

              二、至於高雄市商業區通盤檢討部分，業經本會第三八二次會議審決如次 

                  ：「 

                  一、本案請高雄市政府剋速依照左列各點確實查明修正計畫書圖後， 

                      再行報部核定： 

                    （一）本案住宅區擬檢討變更為商業區者，其容積率應維持各該原 

                          住宅區之容積率管制規定，以維環境品質。 

                    （二）工業區擬檢討變更為商業區者，應依部頒「都市計畫工業區 

                          檢討變更審議規範」規定辦理，以符規定。 

                    （三）住宅區擬檢討變更為商業區，屬於補足完整街廓或現況空地 

                          者，或住宅區內既成建築物業改善符合建築法、建築技術規 

                          則、消防法等法令中，有關商業用途建築物或特定建築物之                                                                                                                                 

                          相關規定者，准予通過，同意變更為商業區，以符實際發展 

                          需要。前揭同意變更範圍並請高雄市政府確實查明後，逕送 

                          本案專案小組審查，免再提大會討論。 

                    （四）除第一｜（三）點決議外之住宅區或其他使用分區擬檢討變 

                          更為商業區，其既成建築不符合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消 

                          防法等法令規定者，先請高雄市政府參照本會第三七五次會 

                          議審決之十項審查原則，研擬具體可行之開發許可辦法或都 

                          市更新辦法，納入本案主要計畫書及細部計畫書規定後，另 

                          案經各級都委會審查同意開發許可或辦理都市更新者，始得 

                          變更為商業區。 

                    （五）為利地方發展，第一｜（四）點決議之住宅區或其他使用分 

                          區擬檢討變更為商業區者，並得視實際需要准予先修正變更 

                          為「特定專用區」，並訂定適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包 



                          括容許及須經准之使用項目及其明確之核准基準、使用強度 

                          等），以作為核准使用之依據。上開容許及須經核准之使用                           

項目及其核准基準，請高雄市政府參照本會第三七五次會議 

                          審決之十項審查原則、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以及台北市 

                          政府訂定之「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規定，研訂具 

                          體內容，經本會審議通過，納入計畫書圖規定之，以利執行。 

                  二、台北市及台灣省各省轄市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之商業區通盤檢討 

                      部分，均比照本案前揭決議辦理。 

                  三、至於逕向本部陳情意見部分，請高雄市政府錄案，併同第二階段 

                      辦理部分審慎研議。 

                  四、高雄市政府應剋速配合檢討修正「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 

                      中有關住宅區使用管制規定，以資周延。」併予提會報告，俾供 

                      審議之參考。 

    決    議：一、為配合整頓治安、輔導各種違規行業合法經營，本部業遵照  行政院 

                  指示，分別於八十年八月、八十一年四月二度修正「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十六條規定，放寬商業區檢討標準，提高商業區 

                  佔都市發展用地總面積之比例。此外，院頒「維護公共安全方案」（                                                                                                                                

                  營建管理部分）立即採行措施，並明訂北、高二市及省轄市商業區通 

                  盤檢討辦法期限，惟迄今已較原訂進度落後一年，允應儘速審定，以 

                  配合行政院之政策要求。 

              二、本案退請台北市政府依照下列各點原則，迅行修正計畫書圖逕予報部 

                  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１本案擬變更住宅區為商業區部分，其土地使用強度應維持各該原住宅 

                  區之建蔽率、容積率規定，以維環境品質。 

                ２住宅區擬變更為商業區屬補足路段及街廓完整部分，同意變更為商業 

                  區。 

                ３住宅區內大規模且街廓完整之空地擬變更為商業區者，應另行擬定細 

                  部計畫（包含公平、合理之事業及財務計畫，並配置適當之公共設施 

                  用地），應俟細部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完成自願捐贈或捐獻之回饋程 

                  序後，始得申請發照建築。 

                ４住宅區內非屬補足路段及完整街廓或空地部分，得視實際需要檢討變 

                  更為特定專用區，以符地方發展之需要。                 

  ５本案應由地方政府考量土地所有權人或住戶權益暨現行商業使用現況 

                  之原則，自行審慎考量訂定詳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包含容許 

                  及須經核準之使用項目、程序、核準基準、使用強度等），以及回饋 

                  原則，納入計畫書規定，以為執行之依據。 

                ６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建築法修正公布施行前興建完成之建築物， 

                  於本案發布實施後，併應依內政部訂定之「舊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 



                  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規定辦理，始得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７住宅區變更為商業區者，，其使用項目如有影響公共安全、居住環境 

                  之虞者，應先進行社區參與，徵求同棟或毗鄰住戶一定比率以上同意 

                  始得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或建築使用。 

                ８本案第二階段擬將工業區檢討變更為商業區者，應依部頒「都市計畫 

                  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規定，依法定程序辦理。 

              三、審議期間人民逕向本部陳情意見（如附表），請台北市政府錄案，並 

                  授權該府依照前開原則，逕予核處，其未能採納者，併同第二階段辦 

                  理部分，審慎研議。 

                                                                 

                                                                 

   「修訂台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案」人民逕向本部陳情意見綜理表 

┌──┬─────┬─────────────┬───────────────┐ 

│編號│陳  情  人│陳      情      理      由│內  政  部  都  委  會  決  議│ 

├──┼─────┼─────────────┼───────────────┤ 

│  一│王義男    │建議將中正區河堤段五小段五│                              │ 

│    │          │七一地號原住三｜一變更為商│                              │ 

│    │          │業區。                    │                              │ 

├──┼─────┼─────────────┼───────────────┤ 

│  二│熊家國    │建議將新生南路一段一四九號│                              │ 

│    │          │原住宅區變更為商業區。    │                              │ 

├──┼─────┼─────────────┼───────────────┤ 

│  三│六張犁捷運│建議將信義區犁和段三小段一│                              │ 

│    │崇德商圈住│至二○、二三九、二四○地號│                              │ 

│    │宅改建委員│變更為商二。              │                              │ 

│    │會        │                          │                              │ 

├──┼─────┼─────────────┼───────────────┤ 

│  四│孫黛雲    │建議將忠孝東路沿線商業區延│                              │ 

│    │          │伸至中坡南路口。          │                              │ 

└──┴─────┴─────────────┴───────────────    

┌──┬─────┬─────────────┬───────────────┐ 

│編號│陳  情  人│陳      情      理      由│內  政  部  都  委  會  決  議│ 

├──┼─────┼─────────────┼───────────────┤ 

│  五│台灣區華僑│建議將榮星段五小段五四四地│                              │ 

│    │日報台灣總│號由住三｜二變更為商一。  │                              │ 

│    │處        │                          │                              │ 

├──┼─────┼─────────────┼───────────────┤ 

│  六│蔡天賜    │建議將中山區吉林段二小段八│                              │ 



│    │          │二五地號由住三變更商業區。│                              │ 

├──┼─────┼─────────────┼───────────────┤ 

│  七│李偉      │建議將八德路二段變更為商業│                              │ 

│    │          │區。                      │                              │ 

├──┼─────┼─────────────┼───────────────┤ 

│  八│謝寶煌等  │建議將松山路五○八至六○○│                              │ 

│    │          │號由住三變更為商業區。    │                              │ 

├──┼─────┼─────────────┼───────────────┤ 

│  九│松山區里長│建議將八德路三、四段鐵路地│                              │ 

│    │聯誼會    │下化沿線土地由住宅區變更為│                              │ 

│    │          │商業區。                  │                              │ 

├──┼─────┼─────────────┼───────────────┤ 

│  十│陳美惠    │建議將中正區河堤段四小段五│                              │ 

│    │          │七四、五七五、五七六、五七│                              │ 

│    │          │七地號由住宅區變更為商業區│                              │ 

│    │          │。                        │                              │ 

├──┼─────┼─────────────┼───────────────┤ 

│十一│邱松英等  │建議將士林區三玉段一小段二│                              │ 

│    │          │六至三一地號由住二用地變更│                              │ 

│    │          │為密度較高之住宅區或商業區│                              │十五 

│    │          │。                        │                              │ 

├──┼─────┼─────────────┼───────────────┤ 

│十二│李該博    │建議將大安區懷生段三小段五│                              │十六 

│    │          │八○、五八一地號由住宅區變│                              │ 

│    │          │更為商業區。              │                              │ 

├──┼─────┼─────────────┼───────────────┤ 

│十三│魏士傳    │建議將忠孝東路五段沿線商業│                              │ 

│    │          │區延長至中坡北路口以西。  │                              │ 

├──┼─────┼─────────────┼───────────────┤ 

│十四│陳雪芬                                  │ 

│    │          │及四維路一七○巷兩旁土地變│                              │ 

 

│    │          │更為路線商業區。          │                              │ 

├──┼─────┼─────────────┼───────────────┤ 

│十五│郭銀宗等  │建議將士林區天山段二小段一│                              │ 

│    │          │二三至一二七、一二九｜一、│                              │ 

│    │          │一三二、一三四｜一地號、天│                              │ 

│    │          │玉段三小段三六三至三八○、│                              │ 



│    │          │三八二、三八四、三八八地號│                              │ 

│    │          │變更為人口密度及建築密度較│                              │ 

│    │          │高之住宅區或商業區。      │                              │ 

├──┼─────┼─────────────┼───────────────┤ 

│十六│中華民國建│建請同意增加台北市商業區面│                              │ 

│    │築投資商業│積三○三公頃。            │                              │ 

│    │同業公會全│                          │                              │ 

│    │國聯合會  │                          │                            │ 

└──┴─────┴─────────────┴───────────────  

 

    第 三 案：高雄市政府函為擴大及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內商業區檢討部份前經本會第三七五次會議先行提會討論審決有 

                  案，嗣於八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八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八十三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商業區檢討部份）召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獲致具體結論 

                  在案。 

              二、為加速本案全案審查時效，並落實院頒「維護公共安全方案」營建管 

                  理部份執行規定，特提本會第三八二次會議討論，獲致決議如次：「 

                  一、本案請高雄市政府剋速依照左列各點確實查明修正計畫書圖後， 

                      再行報部核定： 

                    （一）本案住宅區擬檢討變更為商業區者，其容積率應維持各該原 

                          住宅區之容積率管制規定，以維環境品質。 

                    （二）工業區擬檢討變更為商業區者，應依部頒「都市計畫工業區 

                          檢討變更審議規範」規定辦理，以符規定。 

                    （三）住宅區擬檢討變更為商業區，屬於補足完整街廓或現況空地 

                          者，或住宅區內既成建築物業改善符合建築法、建築技術規                                                                                                                                                     

則、消防法等法令中，有關商業用途建築物或特定建築物之 

                          相關規定者，准予通過，同意變更為商業區，以符實際發展 

                          需要。前揭同意變更範圍並請高雄市政府確實查明後，逕送 

                          本案原專案小組審查，免再提大會討論。 

                    （四）除第一｜（三）點決議外之住宅區或其他使用分區擬檢討變 

                          更為商業區，其既成建築物不符合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 

                          消防法等法令規定者，先請高雄市政府參照本會第三七五次 

                          會議審決之十項審查原則，研擬具體可行之開發許可辦法或 

                          都市更新辦法，納入本案主要計畫書及細部計畫書規定後， 

                          另案經各級都委會審查同意開發許可或辦理都市更新者，始 

                          得變更為商業區。 

                    （五）為利地方發展，第一｜（四）點決議之住宅區或其他使用分 

                          區擬檢討變更為商業區者，並得視實際需要准予先修正變更 



                          為「特定專用區」，並訂定適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包 

                          括容許及須經核准之使用項目及其明確之核准基準、使用強                           

度等），以作為核准使用之依據。上開容許及須經核准之使 

                          用項目及其核准基準，請高雄市政府參照本會第三七五次會 

                          議審決之十項審查原則、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以及台北 

                          市政府訂定之「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規定，研訂 

                          具體內容，經本會審議通過，納入計畫書圖規定之，以利執 

                          行。 

                  二、台北市及台灣省各省轄市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之商業區通盤檢討 

                      部分，均比照本案前揭決議辦理。 

                  三、至於逕向本部陳情意見部分，請高雄市政府錄案，併同第二階段 

                      辦理部分審慎研議。 

                  四、高雄市政府應剋速配合檢討修正「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 

                      中有關住宅區使用管制規定，以資周延。」。 

              三、至於非屬商業區通盤檢討部分之變更內容，並經本會專案小組研獲具 

                  體意見，特提會討論決定，以期早日定案發布實施。 

    決    議：一、非屬商業區通盤檢討之變更內容部分： 

                                                                   

（一） 

┌─┬───────┬───────────────────┬────┬────────┐ 

│編│              │         變    更    計    畫         │        │                │ 

│  │   位    置   ├───┬───────────────┤變更理由│ 本部都委會決議 │ 

│號│              │原計畫│     新       計       畫     │        │                │ 

├─┼───────┼───┼───────────────┼────┼────────┤ 

│變│縣市界線地區問│      │高雄縣、市界線與都市計畫界不符│        │照案通過。      │ 

│十│題            │      │問題曾於 80年 6月 3日經台灣省住宅│        │                │ 

│八│              │      │及都市發展局南區隊、高雄縣政府│        │                │ 

│  │              │      │都市計畫課地政處、本市土地測量│        │                │ 

│  │              │      │大隊、本府工務局新市區開發籌備│        │                │ 

│  │              │      │處、本府工務局都市計畫科等會商│        │                │ 

│  │              │      │結論如下：                    │        │                │ 

│  │              │      │１都市計畫範圍線與高雄縣、市地│        │                │ 

│  │              │      │  籍界線不符部份，若其都市計畫│        │                │ 

│  │              │      │  係於本市改制前即經高雄縣政府│        │                │ 

│  │              │      │  依法公告實施者，於改制後撥交│        │              │ 

│  │              │      │  高雄市政府管轄，該都市計畫仍│        │                │ 

│  │              │      │  為合法之都市計畫，現既經明確│        │                │ 

│  │              │      │  訂樁與地籍分割確定地籍界線屬│        │                │ 



│  │              │      │  高雄市，將依前述完成法定程之│        │                │ 

│  │              │      │  都市計畫由高雄市政府核發土地│        │                │ 

│  │              │      │  分區使用證明，並副知高雄縣政│        │                │ 

│  │            │      │  府。                        │        │                

│ 

│  │              │      │２都市計畫範圍線與高雄縣、市地│        │                │ 

│  │              │      │  地籍界線不符部份，就長期而言│        │                │ 

│  │              │      │  應修正都市計畫之範圍以符合地│        │                │ 

│  │              │      │  籍縣、市界線，其處理方式則應│        │                │ 

│  │              │      │  由本市於其相關主要計畫辦理通│        │                │ 

│  │              │      │  盤檢討時於說明書內補充規定註│        │                │ 

│  │              │      │  明都市計畫範圍應以實際地籍縣│        │                │ 

│ │              │      │  、市界線為準，其因都市計畫範│        │                │ 

│  │              │      │  圍與地籍界線不符而產生之都市│        │                │ 

│  │              │      │  計畫未設定地區則比照本市毗鄰│        │                │ 

│  │              │      │  之土地使用分區為原則，若有爭│        │                │ 

│  │              │      │  議時另行個案辦理。          │        │                │ 

└─┴───────┴───┴───────────────┴────┴────────    

┌─┬───────┬─────────────┬──────────┬────────┐ 

│編│              │     變   更   計   畫    │                    │                │ 

│  │   位    置   ├──────┬──────┤   變  更  理  由   │ 本部都委會決議 │ 

│號│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變│楠梓區北側、後│農業區      │住宅區      │１配合後勁溪河道整治│一、原則同意以區│ 

│一│勁溪南側原文中│(9.2670公頃)│(9.0571公頃)│  南移計畫之需求。  │    段徵收方式辦│ 

│  │(5) 兩側農業區│            │河道用地    │２配合防洪排水計畫。│    理。        │ 

│  │              │            │(0.2099公頃)│                    │二、增列附帶條件│ 

│  │              │            │            │                    │    規定「應另行│ 

│  │              │            │            │                    │    擬定細部計畫│ 

│  │              │            │            │                    │    ，配置適當之│ 

│  │              │            │            │                    │    公共設施用地│ 

│  │              │            │            │                    │    ，並以區段徵│ 

│  │              │            │            │                    │    收方式作整體│ 

│  │              │            │            │                    │    開發，在未擬│ 

│  │              │            │            │                    │    定細部計畫，│ 

│  │              │            │            │                    │    並辦理完成區│ 

│  │              │            │            │                    │    段征收作業程│ 

│  │              │            │            │                    │    序前，不得發│ 



│  │              │            │            │                    │    照建築。」  │ 

│變│旗津區南汕里停│停車場用地  │住宅區      │恢復為 63年次以前之使│維持原計畫。    │ 

│十│車場(停五)    │(0.5129公頃)│(0.5129公頃)│用分區。            │                │ 

│  │              │            │            │                    │                │ 

│  │              │            │            │                    │                │ 

│變│小港機場北側桂│農業區      │住宅區      │配合都市之發展需求，│查擬變更地點毗鄰│ 

│十│林社區南側農業│(36.6980公頃│(36.6980公頃│並依市府與市民之書面│機場區位不當，應│ 

│一│區            │)           │)           │協議辦理。          │維持原計畫。    │ 

│變│援中港保護區臨│保護區      │道路        │配合高雄綜合大學及污│維持原計畫。    │ 

│二│後勁溪北側    │(5.6805公頃)│(5.5605公頃)│水處理廠之興建闢建 30│                │ 

│  │              │            │            │米之聯外道路系統。  │                │ 

├─┼───────┼──────┼──────┼──────────┼────────┤ 

│變│臨海路以西，青│港埠用地    │道路用地    │１配合道路截角曲率。│照案通過。      │ 

│九│年二路以北    │(0.3104公頃)│(0.3104公頃)│２考量道路交通流暢，│                │ 

│  │              │            │            │  予以變更以確保行車│                │ 

│  │              │            │            │  安全。            │                │ 

│變│前鎮區        │未設定區    │道路用地    │１符合實際土地使用發│照案通過。      │ 

│廿│凱旋路以南至臨│(8.2571公頃)│(8.2571公頃)│  展現況。          │                │ 

│四│海特定區北界之│            │            │２配合整體都市發展需│                │ 

│  │間            │            │            │  求。              │                │ 

────┐ 

│編│              │     變   更   計   畫    │                    │                │ 

│  │   位    置   ├──────┬──────┤   變  更  理  由   │ 本部都委會決議 │ 

│號│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變│左營 1-1 道路，│機關        │道路        │依實際施工路線及相關│照案通過。      │ 

│廿│祥和山莊路段  │(1.5857公頃)│(1.5857公頃)│單位協議結果變更    │                │ 

│五│              │            │            │                    │                │ 

│  │              │            │            │                    │                

────┤ 

│變│楠梓區和平國中│文中用地    │文小用地    │１配合發展現況，並保│照案通過。      │ 

│三│與和平國小共有│(0.2898公頃)│(0.2898公頃)│  持兩校地之地權完整│                │ 

│  │楠文四學校用地│            │            │  。                │                │ 

│  │              │            │            │２依「和平國中與和平│                │ 

│  │              │            │            │  國小共有文楠四學校│                │ 

│  │              │            │            │  用地界線修訂實地勘│                │ 

│  │              │            │            │  查」會議決議辦理。│                │ 

├ │變│半屏山南側保護│保護區      │綠地        │１配合民國 84年收回半│照案通過。      │ 



│四│區            │(71.3425公頃│(70.4425公頃│  屏山採礦礦權，變更│                │ 

│  │              │)           │)           │  保護區為綠地，提供│                │ 

│  │              │            │河道用地    │  市民休閒遊憩場所。│                │ 

│  │              │            │(0.9000公頃)│２配合防港排水計畫。│                │ 

├ │變│左營蓮池潭西側│住宅區      │公園用地    │１依市都委會第 118次│一、修正變更原計│ 

│五│、萬年縣公園南│(1.1248公頃)│(1.1248公頃)│  會議決議辦理。    │畫住宅區面積之百│ 

│  │側            │            │            │２配合都市發展需求。│分之四十（約○‧│ 

│  │              │            │            │                    │四四九九二公頃）│ 

│  │              │            │            │                    │為公園用地，其餘│ 

│  │              │            │            │                    │維持原計畫住宅區│ 

│  │              │            │            │                    │，並以市地重劃方│ 

│  │              │            │            │                    │式整體開發，以維│ 

│  │              │            │            │                    │公允。          │ 

│  │              │            │            │                    │二、前揭變更區位│ 

│  │              │            │            │                    │請高雄市政府妥與│ 

│  │              │            │            │                    │土地權利關係人協│ 

│  │              │            │            │                    │調後劃設之，協調│ 

│  │              │            │            │                    │結果並修正納入計│ 

│  │              │            │            │                    │畫書中。        │ 

├ │變│高雄中學東南側│商業區      │學校(文高)  │配合實際使用現況加以│照案通過。      │ 

│六│商業區        │(0.2416公頃)│(0.2416公頃)│調整。              │                │ 

└  

┌─┬───────┬─────────────┬──────────┬────────┐ 

│編│              │     變   更   計   畫    │                    │                │ 

│  │   位    置   ├──────┬──────┤   變  更  理  由   │ 本部都委會決議 │ 

│號│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變│南區郵政管理用│商業區      │機關用地    │配合實際使用現況加以│修正變更為「郵政│ 

│七│地            │(0.8194公頃)│(0.8194公頃)│調整。              │用地」，以符實際│ 

│  │              │            │            │                    │。              │ 

│變│中山大學教職員│住宅區      │學校(文大)  │變更住宅區為中山大學│照案通過。     │ 

│八│宿舍(住宅區)  │(1.7509公頃)│(1.7509公頃)│用地納入學校用地。  │                │ 

├─┼───────┼──────┼──────┼──────────┼────────┤ 

│變│中山大學填海區│未設定區    │編定為學校( │配合擴大都市計畫規劃│照案通過。      │ 

│十│土地          │(7.8937公頃)│文大)用地   │為大專用地，以提升本│                │ 

│六│              │            │(7.8937公頃)│市教育文化水準。    │                │ 

  

│變│左營Ⅱ─九號道│道路及住宅區│１本道路系統│１依市都委會第 138次│一、照案通過。  │ 



│十│路北段        │            │  保留。    │  會議決議辦理。    │                │ 

│七│              │            │２恢復 77年原│２經現場勘查本道路系│二、開發方式應以│ 

│  │              │            │  左公四整體│  統實有保留之必要。│    市地重劃或其│ 

│  │              │            │  開發範圍。│                    │    他整體開發方│ 

│  │              │            │            │                    │    式辦理，且未│ 

│  │              │            │            │                    │    完成整體開發│ 

│  │              │            │            │                    │    前，不得發照│ 

│  │              │            │            │                    │    建築。      │ 

└─┴───────┴──────┴──────┴──────────┴────────    

────┐ 

│編│              │     變   更   計   畫    │                    │                │ 

│  │   位    置   ├──────┬──────┤   變  更  理  由   │ 本部都委會決議 │ 

│號│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變│民生路與民權路│住宅區      │一般機關用地│１符合公地公用原則。│照案通過。      │ 

│十│交叉路口處    │(0.1398公頃)│(0.2198公頃)│２解決鄰近地區停車需│                │ 

│九│( 新興區新興段│商業區      │            │  求。              │                │ 

│  │一小段 2127、  │(0.0800公頃)│            │３近現有行政中心，可│                │ 

│  │2128、2129、  │            │            │  收聚集經濟效益。  │                │ 

│  │2129-2、2129-3│            │            │４依市都委會 164次會│                │ 

│  │等地號土地)   │            │            │  議決議辦理。      │                │ 

 

│變│民族路與八德路│北側社教機構│一般社教機構│１符合公地公用原則。│一、擬變更為「一│ 

│廿│交叉路口      │用地        │用地        │２使該社教機構用地使│    般社教機構用│ 

│  │              │(0.8505公頃)│(0.8505公頃)│  用更具彈性空間。  │    地」部分，應│ 

│  │              │南側社教機構│停車場用地  │３解決鄰近地區停車需│    修正變更為「│ 

│  │              │用地        │(0.8505公頃)│  求。              │    社教機構用地│ 

│  │              │(0.8505公頃)│            │                    │    」。        │ 

│  │              │            │            │                    │二、其餘照案通過│ 

│  │              │            │            │                    │    。          │ 

├─┼───────┼──────┼──────┼──────────┼────────┤ 

│變│左營國中旁台灣│住宅區      │社教機構用地│配合現況使用性質予以│照案通過。      │ 

│廿│省立高雄育幼院│(0.7003公頃)│(0.7003公頃)│調整。              │                │ 

│一│所在地        │            │            │                    │                │ 

│變│小港區農會與小│機關用地    │文中用地    │１符合實際土地使用發│照案通過。      │ 

│廿│港國中交界處  │(0.0056公頃)│(0.0056公頃)│  展現況。          │                │ 

│二│ (小港區港和段│文中用地    │機關用地    │２經雙方協調達成地籍│                │ 

│  │一小段 175及 153│(0.0054公頃)│(0.0054公頃)│  調整協議。        │                │ 



│  │地號交界處)   │            │            │                    │                │ 

│變│旗津區        │機關用地    │保存區      │１符合實際土地使用發│照案通過。      │ 

│廿│臨水文物陳列館│(0.2785公頃)│(0.2785公頃)│  展現況。          │                │ 

│三│所在地        │            │            │２配合旗津區老人活動│                │ 

│  │(機 22北側部份)│            │            │  用地需求          │                │ 

 

┌─┬───────┬─────────────┬──────────┬────────┐ 

│編│              │     變   更   計   畫    │                    │                │ 

│  │   位    置   ├──────┬──────┤   變  更  理  由   │ 本部都委會決議 │ 

│號│              │  原 計 畫  │  新 計 畫  │                    │                │ 

├─┼───────┼──────┼──────┼──────────┼────────┤ 

│變│楠梓區後勁溪竹│公園        │河道用地    │配合防洪排水計畫。  │照案通過。      │ 

│十│仔門橋下游    │(0.0490公頃)│(0.0490公頃)│                    │                │ 

│二│              │            │            │          

│變│楠梓區青埔溝  │公園        │河道用地    │配合防洪排水計畫。  │照案通過。 │ 

│十│              │(0.6387公頃)│(0.9013公頃)│                    │         │ 

│三│              │農業區      │            │                    │           │ 

│  │              │(0.1762公頃)│            │                    │          │ 

│  │              │道路用地    │            │                    │           │ 

│  │              │(0.0685公頃)│            │                    │       │ 

├ │變│楠梓區盛昌里後│公園        │河道用地    │配合防洪排水計畫。  │照案通過。      │ 

│十│勁溪南側      │(0.1920公頃)│(1.3500公頃)│                    │                │ 

│四│              │機關用地    │            │                    │                │ 

│  │              │(0.1580公頃)│            │                    │                │ 

├─┼───────┼──────┼──────┼──────────┼────────┤ 

│變│鼓山區龍泉大溝│保護區      │河道用地    │配合防洪排水計畫。  │照案通過。      │ 

│十│              │(0.3817公頃)│(1.1306公頃)│                    │                │ 

│五│              │道路用地    │            │                    │                │ 

│  │              │(0.5442公頃)│            │                    │                │ 

│  │              │住宅區      │            │                    │                │ 

│  │              │(0.1796公頃)│            │                    │                │ 

│  │              │公園        │            │                    │                │ 

│  │              │(0.1401公頃)│            │                    │                │ 

│  │              │水溝        │            │                    │                │ 

│  │              │(0.0450公頃)│            │                    │                │ 

├ │變│鼓山新村      │動物園      │住宅區      │配合實際土地使用現況│照案通過。      │ 

│廿│              │(0.1065公頃)│(0.1963公頃)│調整。              │                │ 

│六│              │公園        │            │                    │                │ 



│  │              │(0.0899公頃)│            │                    │                │ 

│  │              │            │            │                    │                

│ 

 

        （二）非屬商業區通盤檢討逕向本部所提陳情意見部分，提近期本會大會繼續審 

              議，以維民眾權益；並請高雄市政府依內政部函示通知相關陳情人列席說 

              明。（詳如附件） 

 

      二、商業區通盤檢討部分： 

 

        （一）請高雄市政府依照左列各點迅予查明修正計畫書圖報部先行核定發布實施 

              ，以維公共安全，並利執行： 

            １本案擬變更住宅區為商業區部分，其土地使用強度應維持各該原使用分區 

              之建蔽率、容積率規定，以維環境品質。 

            ２工業區擬檢討變更為商業區者，除自願捐贈及提供公共設施或其他都市發 

              展用地之負擔比例，同意照高雄市政府核議意見（計畫書第六十二頁）通 

              過外，其餘仍應依部頒「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規定辦理， 

              以符規定。 

            ３住宅區內大規模且街廓完整之空地擬變更為商業區者，應另行擬定細部計 

              畫（至少包含公平、合理之事業及財務計畫，並配置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 

              ），並俟細部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及完成自願捐贈或捐獻之回饋程序後， 

              始得發照建築。 

            ４住宅區擬變更為商業區屬補足路段及街廓完整部分，同意變更為商業區。 

            ５住宅區內非屬補足路段及完整街廓或空地部分，得視實際需要檢討變更為 

              特定專用區，以符地方發展之需要。 

            ６本案應請該府考量土地所有權人或住戶權益暨現行商業使用現況之原則， 

              審慎訂定詳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至少包含容許及須經核准之使用 

              項目、程序、核准基準、使用強度等），以及自願捐贈或捐獻回饋原則及 

              負擔比例，納入計畫書規定，以為執行依據。 

            ７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建築法修正公布施行前興建完成之建築物，於本 

              案發布實施後，併應依內政部訂定之「舊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 

              備改善辦法」規定辦理，始得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８住宅區擬變更為商業區者，其使用項目如有影響公共安全或居住環境品質 

              之虞者，應先透過社區參與程序，徵求同棟或毗鄰住戶一定比率以上同意 

              ，始得巷日請變更使用執照或建築使用。 

        （二）左列逕向本部所提陳情意見，請高雄市政府錄案，並授權由該府依上開決 

              議逕予核處。其未能採納者，併同第二階段辦理部分，審慎研議。 

附  件 



 

一、非屬商業區通盤檢討逕向本部所提陳情意見部分：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

─┤ 

  │︵│臺灣省│建議將左營區萬│１該範圍內之本會土地（左南段│建議併變更案│併變更案第│照專案小組建│決議：同變更編號五

決│ 

  │１│高  雄│年縣公園南側住│ 三九二之四號）係 鈞府於六│第八案一併考│八案一併考│議辦理（併變│      議文。      

│ 

  │∣│農田水│宅區仍維持作為│ 十二年間為興建孔廟與本會協│量。        │量。      │更案第八案一│函文：            

│ 

  │３│利會  │住宅區。      │ 議由本會提供孔廟用地，案經│            │          │併考量）。  │二月十八日台內營    │ 

  │∣│      │              │ 本會提供孔廟用地，案經本會│            │          │            │八三○一五四二號    

│ 

  │４│      │              │ 第五屆第十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          │            │                  

│ 

  │︶│      │              │ 決議通過及貴府同意履行之附│            │          │            │                    

│ 

  │２│      │              │ 帶條件第二項：「蓮池潭西岸│            │          │            │                    

│ 

  │  │      │              │ 道路開闢後，該路西邊土地應│            │          │            │                  

│ 

  │  │      │              │ 全部變更為商業區或住宅區，│            │          │            │                  

│ 

  │  │      │              │ 並將變更後土地處分得款二分│            │          │            │                  

│ 

  │  │      │              │ 之一為興建孔廟經費，二分之│            │          │            │                  

│ 

  │  │      │              │ 一由本會充為水利工程建設經│            │          │            │                  

│ 

  │  │      │              │ 費」。                    │            │          │            │                  

│ 



  │  │      │              │２本會已依照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          │            │                  

│ 

  │  │      │              │ 將該用地提供 貴府興建孔廟│            │          │            │                  

│ 

  │  │      │              │ 完成。且蓮池潭西岸道路西邊│            │          │            │                  

│ 

  │ │      │        │ 應變更而未變更之二分之一部│            │          │            │                    

│ 

  │ │      │              │ 分，亦經 鈞府開闢為萬年縣│            │          │            │                    

│ 

  │ │      │              │ 公園。                    │            │          │            │                    

│ 

  │ │      │              │３今又公告將該住宅區變更為公│            │          │            │                    

│ 

  │ │      │              │ 園用地，實與原先協議條件相│            │          │            │                    

│ 

  │ │      │              │ 違，使本會損失至鉅而無法向│            │          │            │                    

│ 

  │ │      │              │ 高雄市、縣數萬會會員交代。│            │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

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

─┤ 

  │５│台糖公│１建議將前鎮區│一、臨中華五路旁之八米計畫道│１本案於公開│          │            │八三年三月十八日    

│ 

  │１│司    │  興邦段一二二│  路因中華五路之開闢，已無│  展覽期間未│          │            │八三○二一二八號    

│ 

  │  │      │  號等二十筆土│  繼續使用之需要。        │  提整體開發│          │            │                    

│ 

  │  │      │  地（部分工四│二、上述土地於高雄市行政區域│  計畫。   │          │            │                    

│ 

  │  │      │  三及八米道路│  擴大後已成為市中心，且鄰│２建議暫時維│         │            │                    

│ 

  │  │      │  變更為住宅區│  近住宅區、商業區，已不適│  原計畫，併│          │            │                    



│ 

  │  │      │  。     │  作工業區，且隨五十米中華│  前鎮工業區│          │            │                    

│ 

  │  │      │          │  五路之開闢，商業區或住宅│  整體開發計│          │            │                    

│ 

  │  │      │              │  區位更佳。              │  畫案整體考│          │            │                    

│ 

  │  │      │              │                         │  量。      │          │            │                    

│ 

  │  │      │２建議將前鎮區│一、上述土地河道部分因中山路│１本案於公開│          │            │                    

│ 

  │  │      │  憲德段六五六│  以東已不存在，河道用地已│  展覽期間未│          │            │                    

│ 

  │  │      │  、六五七、六│  填土整平，以後亦無施設必│  提整體開發│          │            │                    

│ 

  │  │      │  五八、六五九│  要，且緊鄰十四期重劃區。│  計畫。   │          │            │                    │ 

  │  │      │  、六六三地號│二、鄰近學校、機關等公共設施│２建議暫時維│          │            │                    

│ 

  │  │      │  等土地（河道│  ，可成為高級住宅區。    │  原計畫，併│          │            │                    │ 

  │  │      │  用地、工業區│三、本次通盤檢討案一心路兩側│  前鎮工業區│          │            │                    

│ 

  │  │      │  、綠帶）變更│  住宅區均變更為商業區，顯│  整體開發計│          │            │                    

│ 

  │  │      │  住宅區。  │  見作住宅區位佳。        │  畫案整體考│          │            │                    

│ 

  │  │      │         │                         │  量。      │          │            │                    

│ 

    

  │８│黃厚忠│建議撤銷臨海特│陳情人五十六年底參與政府核准│      │          │            │１八三年五月三十

日  │ 

  │１│      │定區Ⅳ－四號道│自建前鎮允棟國宅社區貸建國宅│      │          │            │  八三七二四七三號  

│ 

  │  │      │路（允棟國宅社│一戶，而六十九年公告之臨海特│      │          │            │２八三年十月三日    

│ 

  │  │      │區路段）。  │定區計畫規劃Ⅳ－四號道路捨直│      │          │            │  八三○五七三五號  

│ 

  │  │      │       │取彎橫貫該社區。      │      │          │            │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０│梁定寶│建議將龍華國小│一、高雄市政府捷運局建議遷校│１本案曾於農│          │            │八三年五月六日      

│ 

  │２│      │遷移或廢棄，以│  。           │ 十六規劃時│          │            │八三○二八九六號    

│ 

  │  │      │利捷運開發，繁│二、該校設置地點不當。   │ 經本市都委│          │            │                    

│ 

  │  │      │榮地方。   │              │ 會多次研議│          │            │                    

│ 

  │  │      │       │              │ 決議略以「│          │            │                    

│ 

  │  │      │       │              │ 因龍華國小│          │            │                    

│ 

  │  │      │       │              │ 遷校工程經│          │            │                    

│ 

  │  │      │       │              │ 費龐大，先│          │            │                    

│ 

  │  │      │       │              │ 不予遷校，│          │            │                    

│ 

  │  │      │       │              │ 於發展需要│          │            │                    

│ 

  │  │      │       │              │ 時再易地遷│          │            │                    

│ 

    

  │５│李必賢│建議將左營區左│上述地區近二百戶七百餘人世居│１為維持蓮池│          │            │八三年四月十五日    

│ 

  │２│、謝金│公一公園用地部│於此，且蓮池潭風景區已有多項│ 潭公園之完│          │            │八三七二三二○號    

│ 

  │  │柱等  │分（蓮潭路西側│設施，免再徵收開闢上述公園用│ 整性不宜變│          │            │                    

│ 

  │  │      │、勝利路北側、│地，以維陳情人安定生活，減輕│ 更。   │          │            │                    │ 

  │  │      │舊城國小南側及│政府支出。         │２本案於七十│          │            │                    

│ 



  │  │      │蓮潭路東側、勝│              │ 九年辦理之│          │            │                    

│ 

  │  │      │利路北側、小龜│              │ 公共設施通│          │            │                    

│ 

  │  │      │山西側等三部分│              │ 盤檢討已加│          │            │                    

│ 

  │  │      │）變更為住宅區│              │ 以檢討，且│          │            │                    

│ 

  │  │      │。      │              │ 已徵收，建│          │            │                    

│ 

  │  │      │       │              │ 議維持原計│          │            │                    

│ 

  │  │      │       │              │ 畫。   │          │            │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

─┤ 

  │︵│李德茂│建議變更三民區│１本市由於工商發達，就業謀生│１建議併整體│      │            │                    

│ 

  │６│余政宏│鼎盛段彎農（一│ 容易，近年來鄰近鄉鎮之人口│ 開發計畫案│      │            │                    

│ 

  │∣│等人  │）農業區為住宅│ 大量湧入本市，由於房舍需求│ 第四案辦理│         │            │                    

│ 

  │２│      │區。     │ 日多，建地相對日少，致造成│ 。    │          │            │                    

│ 

  │∣│      │       │ 房價狂飆，政府有鑒於此，早│２依都委會專│          │            │                    

│ 

  │３│      │       │ 已研擬將城市週邊的農業區變│ 案小組第八│          │            │                    

│ 

  │︶│      │       │ 更為住宅區，以資因應。  │ 次會議結論│          │            │                    

│ 

  │０│      │       │２本農業區東側靠近國道高速公│ ：「本基地│          │            │                    

│ 



  │３│      │       │ 路，北側靠近榮總高雄分院，│ 位處交通要│          │            │                    

│ 

  │  │      │       │ 西、南兩側與住宅區相接壤，│ 衝，不應僅│併整體開發│依一六四次會│四月十三日          

│ 

  │  │      │       │ 且有大中一路與第二高速公路│ 考量作住宅│案計畫案第│議有關整體開│八三七九二五四號    

│ 

  │  │      │       │ 鼎金交流道相啣接，為獨立完│ 區使用，宜│四案辦理。│發計畫案件決│                    

│ 

  │  │      │       │ 整的農業區，便於整體開發，│ 就土地使用│          │議暫時維持原│                    

│ 

  │  │      │       │ 又本農業區北側有河（仁愛河│ 發展構想再│          │計畫，另案續│                    

│ 

  │  │      │       │ 上游）南側有湖泊（樣仔林埤│ 行檢討調整│          │行辦理。    │                    

│ 

  │  │      │       │ ），水域綠帶天成，且交通路│ ，建議請陳│          │            │                    │ 

  │  │      │       │ 網完整，極適宜開闢為住宅區│ 情人到會說│          │            │                    

│ 

  │  │      │       │ 。            │ 明意見」。│          │            │                    

│ 

  │  │      │       │３本農業區於六十七年間由 鈞│      │          │            │                    

│ 

  │  │      │       │ 局辦理「灣子       │      │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經濟部│楠梓區一－二號│１本處接獲經濟部五十七年十一│１本案道路系│維持原計畫│依一五四次會│三月八日            

│ 

  │１│加工出│道路中心樁位測│ 月十一日經台（五十七）工字│ 統已定案執│。        │議決議照專案│八三七三九二號      

│ 

  │∣│口區管│設屬誤，請予更│ 第三九七七四號辦理籌建，其│ 行，前段除│          │小組建議通過│                    

│ 

  │１│理處  │正或縮小寬度為│ 全區於五十八年二月委託成功│ 加工出口區│          │（維持原計畫│                    



│ 

  │∣│      │三十公尺。  │ 大學測量地形圖並配置加工出│ 前尚未開闢│          │）。        │                    

│ 

  │９│      │       │ 口區施工位置於圖上，其道路│ 外，其餘均│          │            │                    

│ 

  │︶│      │       │ 中心線之表示至為明確，五十│ 已開發完成│          │            │                    

│ 

  │１│      │       │ 九年間本處遵照行政院第一○│ 。    │          │            │                    

│ 

  │３│      │       │ 九○以及一○九二以院會決議│２建議維持原│          │            │                    

│ 

  │  │      │       │ ，為便利交通輸計，將其正面│ 計畫。  │          │            │                    

│ 

  │  │      │       │ 圍牆舊有道路路面原有七‧五│      │          │            │                    

│ 

  │  │      │       │ 公尺寬之中心線，向北退縮二│      │          │            │                    

│ 

  │  │      │       │ 十三行興建右昌路（一－二號│      │          │            │                    

│ 

  │  │      │       │ 道路）以北道路。六十二年間│      │          │            │                    

│ 

  │  │      │       │ 市府及市楠梓區主要計畫圖，│      │          │            │                    

│ 

  │  │      │       │ 將右昌路面寬度定為四十公尺│      │          │            │                    

│ 

  │  │      │       │ ，依圖面顯示，道路中心線仍│      │          │            │                    

│ 

  │  │      │       │ 以舊有之右昌路為準。   │      │          │            │                    

│ 

  │  │      │       │ 糾紛，及對我優良投資環境產│      │          │            │                    

│ 

  │  │      │       │ 生疑慮，妨害國家經濟發展之│      │          │            │                    

│ 

  │  │      │       │ 後果。          │      │          │            │                    

│ 

  │  │      │       │５為適應國防及經濟發展需要（│      │          │            │                    

│ 

  │  │      │       │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三款│      │          │            │                    



│ 

  │  │      │       │ ），請採納內政部七十二年四│      │          │            │                    

│ 

  │  │      │       │ 月八日台內營字第一四二三八│      │          │            │                    

│ 

  │  │      │       │ 五號協調會議結論「楠梓區一│      │          │            │                    

│ 

  │  │      │       │ －二號計畫道路仍維現況三十│      │          │            │                    

│ 

  │  │      │       │ 公尺」予修正，以維護國家現│      │          │            │                    

│ 

  │  │      │       │ 有之經濟建設成果，並免造成│      │          │            │                    

│ 

  │  │      │       │ 大困擾，以徹底解決問題。 │      │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

─┤ 

  │  │      │       │２惟於六十三年間市府測設道路│      │          │            │                    

│ 

  │  │      │       │ 中心樁，由於測設人員之誤，│      │          │            │                    

│ 

  │  │      │       │ 將本處出資先行退縮與建之道│      │          │            │                    

│ 

  │  │      │       │ 路認為既完成之右昌路（現為│      │          │            │                    

│ 

  │  │      │       │ 如昌路）而造成道路中心線錯│      │          │            │                    

│ 

  │  │      │       │ 誤迄今。         │      │          │            │                    

│ 

  │  │      │       │３一－一號道路全線開闢後，則│      │          │            │                    

│ 

  │  │      │       │ 左營區車輛可經由一－三及一│      │          │            │                    

│ 



  │  │      │       │ －一號道路進入縱貫公路及高│      │          │            │                    

│ 

  │  │      │       │ 速公路又煉油廠與後勁區車輛│      │          │            │                    

│ 

  │  │      │       │ 亦能利用右昌路進入東側已拓│      │          │            │                    

│ 

  │  │      │       │ 寬之一－二號計畫道路縱貫公│      │          │            │                    

│ 

  │  │      │       │ 路及高速公路且設於加工區北│      │          │            │                    

│ 

  │  │      │       │ 側之倉儲區大型貨櫃等，亦將│      │          │            │                    

│ 

  │  │      │       │ 全數由面臨之一－一號道路進│      │          │            │                    

│ 

  │  │      │       │ 入縱貫公路及高速公路，此乃│      │          │            │                    

│ 

  │  │      │       │ 顯示楠梓加工出口區南面沿圍│      │          │            │                    

│ 

  │  │      │       │ 牆一－二號道路路段，絕大多│      │          │            │                    

│ 

  │  │      │       │ 數僅加工出口區之小型車輛行│      │          │            │                    

│ 

  │  │      │       │ 駛。故十餘年來見擁塞不暢之│      │          │            │                    

│ 

  │  │      │       │ 害的本路段，毫無再予拓寬為│      │          │            │                    

│ 

  │  │      │       │ 四十公尺之必要。     │      │          │            │                    

│ 

  │  │      │       │４若道路中心樁未予更正，仍以│      │          │            │                    

│ 

  │  │      │       │ 現加昌路中心線為準，勢將拆│      │          │            │                    

│ 

  │  │      │       │ 除加工出口區之圍牆、上下水│      │          │            │                    

│ 

  │  │      │       │ 道、電力、電訊管道及出入口│      │          │            │                    

│ 

  │  │      │       │ 三處，並造成內環道路靠南一│      │          │            │                    

│ 



  │  │      │       │ 面全部廢除，則如飛利浦公司│      │          │            │                    

│ 

  │  │      │       │ 等國際知名廠商、貨物及人員│      │          │            │                    

│ 

  │  │      │       │ 無路進出，勢想引發嚴重國際│      │          │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朱星羽│建議將左營區金│１該計畫道路上因民等於民國六│１為維持左營│維持原計畫│照專案小組建│四月十三日          

│ 

  │５│、黃昭│昇戲院右側新開│ 十二年以前就蓋有房屋而且非│ 區道路系統│。        │議通過（維持│八三○二四四八號    

│ 

  │∣│順等函│闢十五米之Ⅱ之│ 常密集，一旦開闢為十五道路│ 之完整性不│          │原計畫）。  │五月三十日          

│ 

  │３│轉鄒食│二十計畫道路縮│ 時，民等損失重而對政府負擔│ 宜廢除。 │          │            │八三○五一六三號    

│ 

  │∣│仲    │小為八米或十米│ 也為至鉅。        │２維持原計畫│          │            │五月三十日          

│ 

  │９│      │道路，或並入原│２都市計畫中Ⅱ之二十及十五米│ 。    │          │            │八三○三二○六號    

│ 

  │︶│      │左公四整體開發│ 道路原為四號公園之兩邊道路│      │          │            │四月六日            

│ 

  │２│      │範圍。    │ ，現四號公園已變更並縮小為│      │          │            │八四○二六二五號    

│ 

  │３│      │       │ 小型兒童樂園，故以原計畫之│      │          │            │                    

│ 

  │  │      │       │ Ⅱ之二十道路十五米寬已不符│      │          │            │                    

│ 

  │  │      │       │ 實際需要。        │      │          │            │                    

│ 

  │  │      │       │３金昇戲院左邊之原有六米道路│      │          │            │                    

│ 

  │  │      │       │ 現已變更為十五米道路而金昇│      │          │            │                    



│ 

  │  │      │       │ 戲院右側之Ⅱ之二十計畫道路│      │          │            │                    

│ 

  │  │      │       │ 距金昇戲院左側之十五米道路│      │          │            │                    

│ 

  │  │      │       │ 相距甚近（約四十米）而距離│      │          │            │                    

│ 

  │  │      │       │ 十五米廓後街也不遠（約一○│      │          │            │                    

│ 

  │  │      │       │ ○米）因此在現今寸土寸金之│      │          │            │                    

│ 

 

  │  │      │       │ 下左營大路一四十米之距離就│      │          │            │                    

│ 

  │  │      │       │ 有三條十五米道路實無此必要│      │          │            │                    

│ 

 

  │  │      │       │ 。            │      │          │            │                    

│ 

  │  │      │       │４由左營車站前之勝利路連接店│      │          │            │                    

│ 

  │  │      │       │ 頂路（現為十五米之道路）至│      │          │            │                    

│ 

  │  │      │       │ 金昇戲院左側之道路可直通至│      │          │            │                    

│ 

  │  │      │       │ 海平路（即明德國小邊之現有│      │          │            │                    

│ 

  │  │      │       │ 十五米道路）成一直線，如者│      │          │            │                    

│ 

  │  │      │       │ 由店仔頂路接Ⅱ之二十計畫道│      │          │            │                    

│ 

  │  │      │       │ 路，如此就成為Ｎ字形道路容│      │          │            │                    

│ 

  │  │      │       │ 易造成交通事故項不符合實際│      │          │            │                    

│ 

  │  │      │       │ 需要。          │      │          │            │                    

│ 

  │  │      │       │５Ⅱ之二十道路未並入原左公四│      │          │            │                    



│ 

  │  │      │       │ 整體開發而採徵收方式，將造│      │          │            │                    

│ 

  │  │      │       │ 成原左公四面對Ⅱ之二十道路│      │          │            │                    

│ 

  │  │      │       │ 地主招致雙重負擔造成不公平│      │          │            │                    

│ 

  │  │      │       │ 現象。          │      │          │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

─┤ 

  │︵│蕭永靜│建議籬子內一號│１使交通順暢。       │１該道路係為│維持原計畫│照專案小組建│四月十三日          

│ 

  │３│      │道路取直以土地│２公共設施，共同負擔。   │ 銜接班超路│，併細部計│議通過（維持│八三○二四○八號    │ 

  │∣│      │重劃或區段徵收│              │ 及一心路之│畫通盤檢討│原計畫）。  │                    

│ 

  │４│      │辦理。    │              │ 需求而規劃│辦理。    │            │                    

│ 

  │∣│      │       │              │ ，並於七十│          │            │                    

│ 

  │９│      │       │              │ 五年公告實│          │            │                    

│ 

  │︶│      │       │              │ 施。   │          │            │                    

│ 

  │３│      │       │              │２恢復整體開│          │            │                    

│ 

  │３│      │       │              │ 發範圍，由│          │            │                    

│ 

  │  │      │       │              │ 於建物密集│          │            │                    

│ 

  │  │      │       │              │ 經地政處表│          │            │                    

│ 



  │  │      │       │              │ 示難以辦理│          │            │                    

│ 

  │  │      │       │              │ 開發，建議│          │            │                    

│ 

  │  │      │       │              │ 維持原計畫│          │            │                    

│ 

  │  │      │       │              │ 。    │          │            │                    

│ 

  ├─┼───┼───────┼──────────────┼──────┼─────┼──────┼─────────

─┤ 

  │５│許吉生│建請撤銷左營區│１左營「左公四」於五十六年四│建議併變更案│併變更案第│照專案小組建│八三年六月廿五日    

│ 

  │３│      │「原左公四」恢│ 月卅日公告為公園用地，市府│第二十六案一│二十六案一│議通過（併變│八三八二六八八號    │ 

  │ │      │復整體開發草案│ 於七十一年十二月卅日公告變│併考量。  │併考量。  │更案第二十六│                    

│ 

  │ │      │。      │ 更為住宅區，並規定整體開發│      │          │案一併辦理）│                    

│ 

  │  │      │       │ ，七十六年六月十日擬定細部│      │          │。          │                    

│ 

  │  │      │       │ 計畫，並取消整體開發。  │      │          │            │                    

│ 

  │  │      │       │２今擬恢復整體開發，反覆變更│      │          │            │                    

│ 

  │  │      │       │ 造成擾民。        │      │          │            │                    

│ 

  ├─┼───┼───────┼──────────────┼──────┼─────┼──────┼─────────

─┤ 

  │６│蔡明倫│建請將楠梓區楠│北測已興建千戶住宅，不適噴灑│      │          │            │八三年七月十二日    

│ 

  │３│      │都段二小段五二│農藥做農業使用。為強化土地利│      │          │            │八三八○二五九號    

│ 

  │  │      │四、五二八、五│用，建議將農業區變更為住宅區│      │          │            │                    

│ 

  │  │      │二九、五三二、│。             │      │          │            │                    

│ 

  │  │      │五三四、五三五│              │      │          │            │                    

│ 

  │  │      │等地土地農業區│              │      │          │            │                    



│ 

  │  │      │變更為住宅區。│              │      │          │            │                    

│ 

  └─┴───┴───────┴──────────────┴──────┴─────┴──────┴─────────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

─┤ 

  │７│謝正忠│１請撤銷三民區│本地區已規劃公園，不必再規劃│      │          │            │１八三年十月十五日  

│ 

  │３│      │ 德北里通化街│上開綠地。         │      │          │            │  八三○五九八一號  

│ 

  │  │      │ 三十巷六十號│              │      │          │            │２八三年十一月十四

日│ 

  │  │      │ 至二十號間之│              │      │          │            │八三○六五二六號    

│ 

  │  │      │ 綠地。   │              │      │          │            │                    

│ 

  │  │      │２建請將本里通│１本地區位於自立一路陸橋以西│      │          │            │                    

│ 

  │  │      │ 化街三十巷以│ 、中華二路地下道以東，九如│      │          │            │                    

│ 

  │  │      │ 南縮小「整體│ 二路以南，於七十一年由工業│      │          │            │                    

│ 

  │  │      │ 開發區」之規│ 區變更為住宅區，並規定整體│      │          │            │                    

│ 

  │  │      │ 劃範圍。  │ 開發，禁建至今。     │      │          │            │                    

│ 

  │  │      │       │２原部落不參加整體開發，但台│      │          │            │                    

│ 

  │  │      │       │ 鳳舊工廠十二地應保留公園及│      │          │            │                    

│ 

  │  │      │       │ 里活動中心。       │      │          │            │                    

│ 

  │  │      │       │３整體開發縮小範圍內，有少數│      │          │            │                    

│ 

  │  │      │       │ 住戶抵觸道路應納入整體開發│      │          │            │                    



│ 

  │  │      │       │ 分配土地。        │      │          │            │                    

│ 

  ├─┼───┼───────┼──────────────┼──────┼─────┼──────┼─────────

─┤ 

  │１│中國石│建請將楠梓區四│上開土地現為本公司石油焦堆置│      │          │            │八四年一月廿七日    

│ 

  │４│油股份│小段一一二二－│場用地。將來若被徵收開闢，勢│      │          │            │八四○一三七五號    

│ 

  │  │有限公│一、一一四三－│必影響石油焦堆置場之使用及作│      │          │            │                    

│ 

  │  │司    │一、一一四四－│業，且附近已規劃有大型之「高│      │          │            │                    

│ 

  │  │      │一、一一四五、│雄都會公園」。       │      │          │            │                    │ 

  │  │      │一一四六、一一│              │      │          │            │                    

│ 

  │  │      │四七地號等六筆│              │      │          │            │                    

│ 

  │  │      │公園用地變更為│              │      │          │            │                    

│ 

  │  │      │工業區。   │              │      │          │            │                    

│ 

  ├─┼───┼───────┼──────────────┼──────┼─────┼──────┼─────────

─┤ 

  │︵│程道申│建請變更旗津區│１該公園原為造船區與學校之隔│本案屬公共設│維持原計畫│照專案小組建│八四年三月廿四日    

│ 

  │３│      │三號公園為住宅│ 離綠地，該造船廠已變更為住│施第二期前三│。        │議通過。    │八四○二三九八號    

│ 

 

  │∣│      │區。     │ 宅區，是以沒必要保留公三。│年預定地，目│          │            │                    │ 

  │９│      │       │２附近有六號公園、廣大海岸線│已徵收，建請│          │            │                    

│ 

  │∣│      │       │ 、國小校區及廣濟宮廣場可供│維持原計畫。│          │            │                    

│ 

  │２│      │       │ 民眾活動，不需再開三號公園│      │          │            │                    

│ 

  │︶│      │       │ 。            │      │          │            │                    

│ 



  │２│      │       │              │      │          │            │                    

│ 

  │４│      │       │              │      │          │            │                    

│ 

  └─┴───┴───────┴──────────────┴──────┴─────┴──────┴─────────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

─┤ 

  │３│余勝爐│建請變更三民區│該土地為民所有，日據時代被強│      │          │            │八四年三月廿四日    

│ 

  │４│      │鼎金段三六○一│制開闢為道路用地，被劃設為「│      │          │            │八四○二四二七號    

│ 

  │  │      │－一號農業區為│農業區」無法由市政府辦理徵收│      │          │            │                    

│ 

  │  │      │道路用地。  │。             │      │          │            │                    

│ 

  ├─┼───┼───────┼──────────────┼──────┼─────┼──────┼─────────

─┤ 

  │４│孫啟禎│建議變更旗津區│上開土地原為住宅區，因租予空│      │          │            │決議：同變更編號十

決│ 

  │４│      │南汕里停五停車│軍使用而於七十一年變更為機關│      │          │            │      議文。      

│ 

  │  │      │場用地為住宅區│用地，空軍遷移後，於七十六年│      │          │            │函文：              

│ 

 

  │  │      │。      │變更為停車場用地，使陳情人等│      │          │            │八四年四月六日      

│ 

  │  │      │       │權益嚴重受損。       │      │          │            │八四七二三九三號    

│ 

  ├─┼───┼───────┼──────────────┼──────┼─────┼──────┼─────────

─┤ 

  │５│吳火昌│請將農廿一農業│１農廿一地區位於博愛路西側，│      │          │            │八四年四月十四日    

│ 

  │４│      │區變更為住宅區│ 愛河北側，未來可配合愛河流│      │          │            │八四七二四四一號    

│ 

  │  │      │及其他公共設施│ 域景觀規劃。       │      │          │            │                    

│ 



  │  │      │用地，並以整體│２本計畫開發未來將連接基地南│      │          │            │                    

│ 

  │  │      │開發方式辦理開│ 側自立路與農十六北側之華豐│      │          │            │                    

│ 

  │  │      │發。     │ 街連貫鼓山區與市中心區，疏│      │          │            │                    

│ 

  │  │      │       │ 解南北交通。       │      │          │            │                    

│ 

  │  │      │       │３本整體開發計畫之公共設施佔│      │          │            │                    

│ 

  │  │      │       │ 五十‧一五％，符整體開發規│      │          │            │                    

│ 

  │  │      │       │ 定。           │      │          │            │                    

│ 

  ├─┼───┼───────┼──────────────┼──────┼─────┼──────┼─────────

─┤ 

  │７│徐聲哲│建請將高雄港務│該土地為四樓住宅使用廿幾年之│      │          │            │八四年五月十五日    

│ 

  │４│      │局宿舍（新興區│老舊港務局宿舍，現為商業區。│      │          │            │八四七二六○四號    

│ 

  │  │      │大統段二小段一│但同一地段、一八三號宅區已標│      │          │            │                    

│ 

  │  │      │九四號）商業區│售現住戶，為利現住自費承購一│      │          │            │                    

│ 

  │  │      │變更為住宅區。│九四號土地，建請變更為住宅區│      │          │            │                    

│ 

  │  │      │       │。             │      │          │            │                    

│ 

  └─┴───┴───────┴──────────────┴──────┴─────┴──────┴─────────

─┘ 



 

 

二、商業區通盤檢討逕向本部所提陳情意見部分： 

 

  ┌──────────────────────────────────────────────────────────

─┐ 

  │                                                                                                                      

│ 

  │     擴大及變更高雄市（通盤檢討）案逕向內政部陳情人民及團體異議綜理表                             

│ 

  │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

─┤ 

  │︵│羅農村│建議變更毗鄰「│配合實際地方發展需求。      │建議依商業區│擬依鄰里性│照專案小組建│二月十九日        

│ 

  │３│      │市十一」「停十│                         │劃設原則一併│商業區及社│議通過。    │八三七八六○五號  

│ 

  │∣│      │一」「兒十一」│                         │辦理。      │區型商業區│            │                  │ 

  │２│      │之住宅區為商業│                         │            │劃設原則擬│            │                  

│ 

  │∣│      │業。          │                         │            │部份採納。│            │                  

│ 

  │４│      │              │                         │            │          │            │                  

│ 

  │︶│      │              │                         │            │          │            │                  

│ 

  │１│      │              │                         │            │          │            │                  

│ 

  ├─┼───┼───────┼──────────────┼──────┼─────┼──────┼─────────

─┤ 

  │︵│陳林金│建議變更本市林│１基地面臨六十米之四維路與民│建議併商業區│依商業區劃│照專案小組建│１二月廿八日        



│ 

  │９│縐    │段三一九二號土│ 權路交叉口處其交通流量非常│劃設原則一併│設原則擬部│議通過。    │ 八三七二一七五號  

│ 

  │∣│      │某附近地區之住│ 頻繁，為道地「車水馬龍」之│考量。      │分採納。  │            │２三月十八日        │ 

  │４│      │為商業區。    │ 地區，廿四小時人聲、車聲十│            │          │            │  八三七九三○二號  

│ 

  │∣│      │              │ 分嘈雜，毫無「寧靜」可言，│            │          │            │３三月廿一日        │ 

  │４│      │              │ 不適宜作住宅區使用。      │            │          │            │  八二七八九三八號  

│ 

  │︶│      │              │２為市中心區，且鄰近市政大樓│            │          │            │４四月八日          

│ 

  │３│      │              │ 、銀行、交通順暢人口眾多，│            │          │            │  八三七四六三五號  

│ 

  │  │      │              │ 最適用於商業區。          │            │          │            │５四月廿三日        

│ 

  │  │      │              │                         │            │          │            │  八三七四九八三號  

│ 

  │  │      │              │                         │            │          │            │６五月三十日        

│ 

  │  │      │              │                         │            │          │            │  八三七七七一八號  

│ 

  │  │      │              │                         │            │          │            │７七月六日          

│ 

  │  │      │              │                         │            │          │            │  八三八二八七九號  

│ 

  │  │      │              │                         │            │          │            │８八四年二月十四日  

│ 

  │  │      │              │                         │            │          │            │  八四七二三一八號  

│ 

  │  │      │              │                         │            │          │            │９八四年五月廿六日  

│ 

  │  │      │              │                         │            │          │            │  八四七二六七五號  

│ 

  └─┴───┴───────┴──────────────┴──────┴─────┴──────┴─────────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

─┤ 

  │︵│孫法民│建議變更中華路│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及配合都市發│建議依商業區│依商業區劃│照專案小組建│１三月十一日        

│ 

  │２│太平洋│以東、復興路以│展。                       │劃設原則一併│設原則擬不│議通過。    │  八三○一八六八號  

│ 

  │２│建設公│南、獅甲國小以│                         │考量。      │予採納。  │            │２五月四日          

│ 

  │∣│司    │西之住宅區為商│                         │            │          │            │  八三七七四二三號  

│ 

  │４│      │業區。        │                         │            │          │            │                    

│ 

  │∣│      │              │                         │            │          │            │                    

│ 

  │４│      │              │                         │            │          │            │                    

│ 

  │︶│      │              │                         │            │          │            │                    

│ 

  │４│      │              │                         │            │          │            │                    

│ 

  ├─┼───┼───────┼──────────────┼──────┼─────┼──────┼─────────

─┤ 

  │︵│蘇健雄│建議變更中山路│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及配合都市發│建議依商業區│依商業區劃│照專案小組建│三月一日            

│ 

  │４│第十三│、一心路、林森│展。                       │劃設準則一併│設原則擬部│議通過。    │八三七三九一○號    │ 

  │２│人    │三路、一德路滇│                         │考量。      │分採納。  │            │                    

│ 

  │∣│      │池街所圍街廓間│                         │            │         │            │                    

│ 

  │４│      │之住宅區為商業│                         │            │         │            │                    

│ 



  │∣│      │區。          │                         │            │         │            │                    

│ 

  │４│      │              │                         │            │         │            │                    

│ 

  │︶│      │              │                         │            │         │            │                    

│ 

  │５│      │              │                         │            │         │            │                    

│ 

  ├─┼───┼───────┼──────────────┼──────┼─────┼──────┼─────────

─┤ 

  │︵│籬仔內│１建議變更籬仔│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及配合都市發│建議依商業區│１擬不予採│照專案小組建│１三月十七日        

│ 

  │５│全體市│  內市場邊土地│展。                       │劃設準則一併│  納。   │議通過。    │  八三七二二三六號  

│   

  │２│民（陳│  臨靠凱旋為商│                         │考量。      │２容積率屬│            │２五月卅一日        

│   

  │∣│武西）│  業區。   │                         │            │  細部計畫│            │  八三○八三七一號  

│ 

  │４│      │２提高上述土地│                         │            │  範圍，納│            │                    

│ 

  │∣│      │ 容積率。  │                         │            │  入該區檢│            │                    

│ 

  │４│      │         │                         │            │  討。   │            │                    

│ 

  │︶│      │              │                         │            │          │            │                    

│ 

  │６│      │              │                         │            │          │            │                    

│ 

  │  │      │              │                         │            │          │            │                    

│ 

  └─┴───┴───────┴──────────────┴──────┴─────┴──────┴─────────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

─┤ 

  │７│王建次│建議將前鎮區瑞│將原商業區報部核定案商業區及│建議依據商業│          │            │八三年二月廿八日    

│ 

  │  │      │隆路南側永豐路│建議範圍變更為商業區，以配合│區劃設原則，│          │            │八三七二一七五號    

│ 

  │  │      │西側至崗山南街│市觀及建築使用之整體化。    │維持原計畫。│          │            │                    

│ 

  │  │      │北側、武慶路東│                         │            │          │            │                    

│ 

  │  │      │側所圍住宅區變│                         │            │          │            │                    

│ 

  │  │      │更為商業區。  │                         │            │          │            │                    

│ 

  ├─┼───┼───────┼──────────────┼──────┼─────┼──────┼─────────

─┤ 

  │８│盧萬掌│建議將鼓山區九│該路段係鼓山區內惟最繁榮地區│建議依據商業│          │            │八三年三月十一日    

│ 

  │  │等    │如四路（葆禎路│，兩側商店櫛比，建請變更，以│區劃設原則，│          │            │八三○一八八一號    │ 

  │  │      │至銘傳路間）兩│促進地方繁榮。              │維持原計畫。│          │            │                    

│ 

  │  │      │側住宅區變更為│                         │            │          │            │                    

│ 

 

  │  │      │商業區。      │                         │            │          │            │                    

│ 

  ├─┼───┼───────┼──────────────┼──────┼─────┼──────┼─────────

─┤ 

  │９│李致毅│建議將鼓山區九│該路段係鼓山區最繁榮地區，兩│建議依據商業│          │            │八三年三月十一日    

│ 

  │  │、毛文│如四路（青海路│側商店櫛比，建請變更，以促地│區劃設原則，│          │            │八三○一八八○號    │ 



 

  │  │欽等  │至新疆路間）兩│方繁榮。                    │維持原計畫。│          │            │                    

│ 

  │  │      │側住宅區變更為│                         │            │          │            │                    

│ 

  │  │      │商業區。      │                         │            │          │            │                    

│ 

  ├─┼───┼───────┼──────────────┼──────┼─────┼──────┼─────────

─┤ 

  │０│張森岩│建議將本市二十│１民眾習慣於主要幹道兩側住宅│建議依據商業│          │            │八三年六月廿八日    

│ 

  │１│      │公尺道路（如成│ 區開立商店，是以建請將本市│區劃設原則，│          │            │八三七二九九七號    

│ 

  │  │      │功一路）兩側深│ 廿公尺主要幹道兩側深度卅公│維持原計畫。│          │            │                    

│ 

  │  │      │度卅公尺住宅區│ 尺住宅區為商業區。    │            │          │            │                    

│ 

  │  │      │變更為商業區。│２本市成功一路（原市中二路）│            │          │            │                    

│ 

  │  │      │              │ 商店林立及有加油站設施，建│            │          │            │                    

│ 

  │  │      │              │ 請變更為商業區。       │            │          │            │                    

│ 

  ├─┼───┼───────┼──────────────┼──────┼─────┼──────┼─────────

─┤ 

  │１│鄭國振│建議變更苓雅區│上述住宅區三面為商業區。    │建議依據商業│          │            │八三年三月七日      

│ 

  │１│      │昇平街九六號至│                         │區劃設原則，│          │            │八三七四二五一號    

│ 

  │  │      │一六二號住宅區│                         │維持原計畫。│          │            │                    

│ 

  │  │      │為商業區。    │                         │            │          │            │                    

│ 

  └─┴───┴───────┴──────────────┴──────┴─────┴──────┴─────────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

─┤ 

  │２│吳春義│建請將小港區大│本路段西側為商業區而東側仍為│建議依據商業│          │            │八三年三月十二日    

│ 

  │１│      │鵬路（宏平路至│住宅區，且為小港高中、青少年│區劃設原則，│          │            │八三七八八一六號    │ 

  │  │      │漢民路間）東側│活動中心與宏平路銜接必經路段│維持原計畫。│          │            │                    

│ 

  │  │      │住宅區變更為商│，商業活動潛力可見一斑。    │            │          │            │                    

│ 

  │  │      │業區。        │                         │            │          │            │                    

│ 

  ├─┼───┼───────┼──────────────┼──────┼─────┼──────┼─────────

─┤ 

  │３│朱南件│建議將小港區中│該土地原為住三，於此次通盤檢│１依據住宅區│          │            │八三年四月十三日    

│ 

  │１│      │厝段十二號土地│討變更為商二，有失周延性，因│  變更為商業│          │            │八三○二四一三號    

│ 

  │  │      │由草案之商二變│該土地面臨廿五米及十五米道路│  區容積變更│          │            │                    

│ 

  │  │      │更為商四。    │之三角地，且鄰停車場及市場用│  原則住三應│          │            │                    

│ 

  │  │      │              │地，土地利用價值甚高，且鄰近│  變更為商二│          │            │                    

│ 

  │  │      │              │商業區已建築完成，是以建議提│  。    │          │            │                    

│ 

  │  │      │              │高容積強度為商四。          │２建議維持報│          │            │                    

│ 

  │  │      │              │                         │ 核草案計畫│          │            │                    

│ 

  │  │      │              │                         │  。    │          │            │                    

│ 



  ├─┼───┼───────┼──────────────┼──────┼─────┼──────┼─────────

─┤ 

  │４│國豐興│建議將原灣工六│開發做為「休閒購物中心」。  │１本案已依據│          │            │八三年三月十九日    

│ 

  │１│業股份│住宅區變更為商│                         │  本市都委會│          │            │八三七二二四○號    

│ 

  │  │有限公│業區。        │                         │  第一六一次│          │            │                    

│ 

  │  │司    │              │                         │  會議決議併│          │            │                    

│ 

  │  │      │              │                         │  整體開發計│          │            │                    

│ 

  │  │      │              │                         │  畫案正由市│          │            │                    

│ 

  │  │      │              │                         │  都委會專案│          │            │                    

│ 

  │  │      │              │                         │  小組審議中│          │            │                    

│ 

  │  │      │              │                         │  。    │          │            │                    

│ 

  │  │      │              │                         │２建議暫時維│          │            │                    

│ 

  │  │      │              │                         │  持原計畫，│          │            │                    

│ 

  │  │      │              │                         │  併整體開發│          │            │                    

│ 

  │  │      │              │                         │ 計畫案考量│          │            │                    

│ 

  │  │      │              │                         │  。       │          │            │                    

│ 

  └─┴───┴───────┴──────────────┴──────┴─────┴──────┴─────────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

─┤ 

  │６│中國石│建議將本公司座│上述土地為本公司產製鹼、氯之│１本案於公開│          │            │１八三年四月二十日  

│ 

  │１│油化學│落於前鎮區興邦│工廠，為配合政府環保政策已於│  展覽期間未│          │            │  八三○二六七四號  

│ 

  │  │工業開│段四、八六、八│七十七年關廠，且其四周已發展│  提整體開發│          │            │２八三年八月四日    

│ 

  │  │發公司│七、九二、九三│為住宅區、商業區，是以建議比│  計畫。   │          │            │  八三○四六二九號  │ 

  │  │      │、九五地號等六│照鄰近高雄硫酸錏公司工廠用地│２建議暫時維│          │            │                    

│ 

  │ │   │筆土地（土四十│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     │  原計畫，併│          │      │                    │ 

  │  │      │五甲）變更為住│              │ 前鎮工業區│          │            │                    

│ 

  │  │      │宅區、商業區。│              │ 整體開發計│          │            │                    

│ 

  │  │      │       │              │ 畫案整體考│          │            │                    

│ 

  │  │      │       │              │ 量。   │          │            │                    

│ 

  ├─┼───┼───────┼──────────────┼──────┼─────┼──────┼─────────

─┤ 

  │７│台灣鐵│建議將本局高雄│本局為配合產業東移政策，擬將│１本案於公開│          │            │八三年五月十一日    

│ 

 

  │１│路管理│機廠座落於前鎮│台北、高雄二機廠東移台東縣池│ 展覽期間未│          │            │八三○二九七四號    

│ 

  │  │局    │區瑞隆段一小段│上鄉，現有高雄機廠之土地為加│ 提整體開發│          │            │                    

│ 

  │  │      │六五六、六五八│速地方繁榮及應本局籌措遷廠費│ 計畫。  │          │            │                    

│ 



  │  │      │、六五九號三筆│用，建請將上述土地變更為商業│２建議維持原│          │            │                    

│ 

  │  │      │土地用鐵路用地│區。            │ 計畫。  │          │            │                    

│ 

  │  │      │（部分道路用地│              │      │          │            │                    

│ 

  │  │      │）變更為商業區│              │      │          │            │                    

│ 

  │  │      │。      │              │      │          │            │                    

│ 

   

  │９│賴來輝│建議將旗津區旗│該土地為省府林務局所有，現為│１本案於公開│          │            │１八三年五月四日    

│ 

  │１│      │汕段三七八、三│求開闢之學校用地，且位於海岸│ 覽期間未提│          │            │  八三○二七八七號  

│ 

  │  │      │七九、三八十號│公園對側，建請變更為商業區，│ 整體開發計│          │            │２八三年十二月廿九

日│ 

  │  │      │土地（文小一）│以利陳情人投資開發，促進地方│ 畫。   │          │            │  八三○七三八五號  │ 

  │  │      │變更為商業區。│繁榮。           │２建議維持原│          │            │３八四年二月十八日  

│ 

  │  │      │       │              │ 計畫。  │          │            │  八四○一六五八號  

│ 

  │  │      │       │              │３內政部八十│          │            │                    

│ 

  │  │      │       │              │ 四年三月十│          │            │                    

│ 

  │  │      │       │              │ 八日台（八│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  

  │  │      │       │              │ 十四）內彎│          │            │                    

│ 

  │  │      │       │              │ 字第八四○│          │            │                    



│ 

  │  │      │       │              │ 一六五八號│          │            │                    

│ 

  │  │      │       │              │ 函轉省農林│          │            │                    

│ 

  │  │      │       │              │ 廳林務局函│          │            │                    

│ 

  │  │      │       │              │ 意見「有關│          │            │                    

│ 

  │  │      │       │              │ 高雄市旗津│          │            │                    

│ 

  │  │      │       │              │ 區本局經營│          │            │                    

│ 

  │  │      │       │              │ 已解除保安│          │            │                    

│ 

  │  │      │       │              │ 林之省有土│          │            │                    

│ 

  │  │      │       │              │ 地好配合高│          │            │                    

│ 

  │  │      │       │              │ 雄市政府都│          │            │                    

│ 

  │  │      │       │              │ 市計畫土地│          │            │                    

│ 

  │  │      │       │              │ 使用分區之│          │            │                    

│ 

  │  │      │       │              │ 編定辦理，│          │            │                    

│ 

  │  │      │       │              │ 目前尚無出│          │            │                    

│ 

  │  │      │       │              │ 售或出租計│          │            │                    

│ 

  │  │      │       │              │ 畫。   │          │            │                    

│ 

  │  │      │       │              │ 校」。  │          │            │                    

│ 

  │  │      │       │              │２建議維持原│          │            │                    

│ 

  │  │      │       │              │ 計畫。  │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１│蔡水河│建議將鹽埕區大│該巷道為日據時期所規劃，實際│屬細部計畫內│          │            │八三

年二月廿一日   │ 

  │２│      │智路一一三號及│並不作巷道使用，且造成申請人│容，併該地區│          │            │八三

○一六七五號    │ 

  │  │      │一一五號間之三│之土地成畸零地，而無法合理使│細部計畫通盤│          │            │                    

│ 

  │  │      │‧六三公尺都市│用。            │檢討考量。 │          │            │                    

│ 

  │  │      │計畫巷道變更為│              │      │          │            

│                    │ 

  │  │      │商業區。   │              │      │          │            

│    

  │２│交通銀│建議將該行與僑│一、本區除本行原址尚保留為機│１本案未於公│          │            │１八

三年二月二十日  │ 

  │２│行總管│程企業股份有限│  關用地外，其餘街廓均已變│ 開展覽期間│          │            │  八

三○一六二七號  │ 

  │  │理處  │公司合建案，座│  更為商業區。      │ 提出整體開│          │            │２八

四年二月十四日  │ 

  │  │      │落前金區後金段│二、該址與僑程公司所有鄰地合│ 發計畫書，│          │            │  八

四○一五五六號  │ 

  │  │      │卅六地號土地（│  建商業大樓，請依照前例准│ 建議暫時維│          │            │                    

│ 

  │  │      │機十一）變更為│  予變更為商業區，至於共同│ 持原計畫。│          │            │                    

│ 

  │  │      │商業區。   │  負擔公共設施三一‧六二五│２併鄰近機關│          │            │                    

│ 

  │  │      │       │  ％之部分，僑程公司願按照│ 用地整體開│          │            │                    

│ 

  │  │      │       │  該公司與高雄市政府合建處│ 發計畫案整│          │            │                    

│ 

  │  │      │       │  理原則－折合樓地板面積在│ 體考量。 │          │            │                    



│ 

  │  │      │       │  四層樓部分損贈予高雄市政│      │          │            │                    

│ 

  │  │      │       │  府使用。        │      │          │            │                     

  │３│魏秋秀│建議廢除鼓山運│市府計畫開闢該十米道路，將嚴│屬細部計畫內│          │            │八三年三月廿四日    

│ 

  │２│理    │河北側十米計畫│重破壞附近一百多戶民宅，若能│容，併該地區│          │            │八三○二二二九號    

│ 

  │  │      │道路改以鼓山運│以鼓山運河加蓋開闢為道路，並│細部計畫通盤│          │            │                    

│ 

  │  │      │河加蓋，開闢為│廢除該十米道路，則可節省政府│檢討考量。 │          │            │                    

│ 

  │  │      │道路，連接翠華│經費，減輕民怨。      │      │          │            │                    

│ 

  │  │      │路與河西路及鼓│              │      │          │            │                    

│ 

  │  │      │山三路。   │              │      │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４│陳萬達│建議將楠梓區機│一、該機關用地面積一‧○六二│１本案公開展│          │            │八三年三月十一日    

│ 

  │２│      │五機關用地變更│  九公頃，位於楠梓加工出口│ 覽期間未依│          │            │八三七四一三七號    

│ 

  │  │      │為商業區。  │  區旁加昌路與外環西路交叉│ 規定提整體│          │            │                    

│ 

  │  │      │       │  口，且經市地重劃完成，配│ 開發計畫書│          │            │                    

│ 

  │  │      │       │  合附近公共建設變更後，可│ ，供審議參│          │            │                    

│ 

  │  │      │       │  連繫就業區及高密度住宅區│ 考。   │          │            │                    

│ 

  │  │      │       │  。           │２建議維持原│          │            │                    

│ 



  │  │      │       │二、機五依據商業區評估準則應│ 計畫。  │          │            │                    

│ 

  │  │      │       │  可優先變更為商業區。  │      │          │            │                    

│ 

  │  │      │       │三、若變更為商業區，可消弭一│      │          │            │                    

│ 

  │  │      │       │  部分因公家機關多而無法刺│      │          │            │                    

│ 

  │  │      │       │  激本區發展之因素外，必可│      │          │            │                    

│ 

  │  │      │       │  為楠梓加工區、高雄大學等│      │          │            │                    

│ 

  │  │      │       │  空間提供燦爛明天。   │      │          │            │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６│李必賢│建議將新庄子路│本地區為陳情人先人所有，並為│１本案已於郭│          │            │八三年四月十五日    

│ 

  │２│、謝金│以南、勝利路以│之耕作活口，日據時代被強徵為│ 受富所提原│          │            │八三七二三二○號    

│ 

  │  │柱等  │北及勝利路以西│軍事用地，台灣光復後，卻撥給│ 埤仔頭合作│          │            │                    

│ 

  │  │      │、勝利路卅七巷│高雄市埤仔頭合作農場管理，復│ 農場公地由│          │            │                    

│ 

  │  │      │以北、舊城城牆│又變更為勝利國小、左營國中、│ 公園及學校│          │            │                    

│ 

  │  │      │以東公共設施用│大義國中及公園用地，是以建請│ 用地變更為│          │            │                    

│ 

  │  │      │地變更為商業區│體恤民情，將上述土地變更為商│ 住宅區，並│          │            │                    

│ 

  │  │      │或住宅區。  │業區或住宅區歸還陳情人或就地│ 撥售給現有│          │            │                    

│ 

  │  │      │       │讓售與陳情人。       │ 住戶異議案│          │            │                    

│ 



  │  │      │       │              │ ，由市都委│          │            │                    

│ 

  │  │      │       │              │ 會專案小組│          │            │                    

│ 

  │  │      │       │              │ 及大會作深│          │            │                    

│ 

  │  │      │       │              │ 入討論後審│          │            │                    

│ 

  │  │      │       │              │ 決「維持原│          │            │                    

│ 

  │  │      │       │              │ 計畫」。 │          │            │                    

│ 

  │  │      │       │              │２建議維持原│          │            

│                    │ 

  │  │      │       │              │ 計畫。  │          │            

│                    │ 

   

  │︵│顏寶琴│建議前鎮區「市│配合都市發展需求及保障民眾權│１本案位處運│擴建路五公│照專案小組建│三月十一日          

│ 

  │２│      │一」北面五公尺│益。            │ 輸結點（捷│尺未開闢部│議通過（擴建│八三七三九九號      │ 

  │∣│      │道路變更為市場│              │ 運、快速道│份維持原計│路五公尺未開│                    

│ 

  │５│      │用地並將「市一│              │ 路、成功路│畫，住宅區│闢部份維持原│                    

│ 

  │∣│      │」西側沿擴建一│              │ 、凱旋路及│變商業區部│計畫，住宅區│                    

│ 

  │１│      │路旁三十公尺住│              │ 擴建路之交│份依社區型│變更商業區部│                    

│ 

  │︶│      │宅區與五公尺道│              │ 會）且港區│商業區劃設│份依社區型商│                    

│ 

  │７│      │路變更為商業區│              │ 及中島工業│原則擬照案│業區劃設原則│                    

│ 

  │２│      │。      │              │ 區之交通運│通過。    │擬照案通過。│                    

│ 

  │  │      │       │              │ 輸對擴建路│          │            │                    

│ 

  │  │      │       │              │ 之道路需求│          │            │                    

│ 



  │  │      │       │              │ 甚大。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

─┤ 

 │ │      │       │              │２捷運藍綠可│          │            │                    

│ 

  │  │      │       │              │ 行性計畫中│          │            │                    

│ 

  │  │      │       │              │ ，於此規畫│          │            │                    

│ 

  │  │      │       │              │ 車站。  │          │            │                    

│ 

  │  │      │       │              │３本案建議擴│          │            │                    

│ 

  │  │      │       │              │ 建路五公尺│          │            │                    

│ 

  │  │      │       │              │ 未開闢部分│          │            │                    

│ 

  │  │      │       │              │ 維持原計畫│          │            │                    

│ 

  │  │      │       │              │ ，住宅區變│          │            │                    

│ 

  │  │      │       │              │ 商業區部份│          │            │                    

│ 

  │  │      │       │              │ 併商業區劃│          │            │                    

│ 

  │  │      │       │              │ 設原則一併│          │            │                    

│ 

  │  │      │       │              │ 考量。  │          │            │                    

│  

  │︵│開南木│陳請將前鎮區工│本基地原用地乃開南木業公司從│１本案不符合│１本案不符│依一六四次會│四月九日            

│ 

  │１│業公司│業區（工卅七）│事木材加工外銷歐美之使用，其│ 規劃構想，│  合規劃構│議有關整體開│八三七四六六八號    │ 

  │１│      │變更為商業區。│生產產品以三夾板、木心板為主│ 維持原計畫│  想，維持│發計畫案件決│                    

│ 



  │∣│      │       │，而其原木來自印尼，但隨著時│ 。    │  原計畫。│議暫時維持原│                    │ 

  │４│      │       │間轉變及歐美要求品質提昇本土│２俟未來港區│２俟未來港│計畫，另案繼│                    

│ 

  │∣│      │       │競爭力衰退無法與印尼等東南亞│ 及週邊土地│  區及週邊│行辦理。    │                    

│ 

  │２│      │       │國家之原木業相抗衝，再加上高│ 使用專案研│  土地使用│            │                    

│ 

  │︶│      │       │雄市政府防治空氣污染政策取締│ 時再予以檢│  專案研究│            │                    

│ 

  │８│      │       │下，已於民國七十一年全面停工│ 討。   │  時再予以│            │                    

│ 

  │２│      │       │，現今業主將基地內部份廠房租│      │  檢討。  │            │                    

│ 

  │  │      │       │於他人作倉庫使用，其餘作為堆│      │          │            │                    

│ 

  │  │      │       │積原木之廠房，且業主預定＼五│      │          │            │                    

│ 

  │  │      │       │年內將廠務遷至國外，目前正積│      │          │            │                    

│ 

  │  │      │       │極尋找適當的投資環境。   │      │          │            │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

─┤ 

  │︵│許協同│陳請將中都工業│１唐榮公司於中都地區舊有耐火│１本案符合規│１本案符合│依一六四次會│１三月十七日        

│ 

  │５│唐榮公│區變更為商業區│ 磚廠三～五年廢廠。    │ 劃構想與變│  規劃構想│議有關整體開│  八三七四二三○號  

│ 

  │１│司等人│及住宅區。  │２其餘零星工廠將於計畫定案後│ 更要件。 │  與變更要│發計畫案件決│２四月二日          

│ 

  │∣│      │       │ 三年內完成。       │２須考量全區│  件。    │議暫時維持原│  八三七二二七八號  

│ 

  │４│      │       │              │ 交通系統、│２須考量全│計畫，另案續│                    

│ 



  │∣│      │       │              │ 沿愛河綠地│  區交通系│行辦理。    │                    

│ 

  │２│      │       │              │ 、四十二期│  統、沿愛│            │                    

│ 

  │︶│      │       │              │ 重劃區併入│  河綠地、│            │                    

│ 

  │９│      │       │              │ 整體規劃、│  四十二期│            │                    

│ 

  │２│      │       │              │ 商業區劃設│  重劃區併│            │                    

│ 

  │  │      │       │              │ ‧‧‧等問│  入整體規│            │                    

│ 

  │  │      │       │              │ 題，進一步│  劃、商業│            │                    

│ 

  │  │      │       │              │ 與陳情人溝│  區劃設‧│            │                    

│ 

  │  │      │       │              │ 通，修正土│  ‧‧等問│            │                    

│ 

  │  │      │       │              │ 地使用計畫│  題，進一│            │                    

│ 

  │  │      │       │              │ 。    │  步與陳情│            │                    

│ 

  │  │      │       │              │      │  人溝通，│            │                    

│ 

  │  │      │       │              │      │  修正土地│            │                    

│ 

  │  │      │       │              │      │  使用計畫│            │                    

│ 

  │  │      │       │              │      │  。     │            │                      

  │４│柳南吉│建議將前鎮區佛│該路段為該區通衝要隘大道，違│依據商業區檢│          │            │１八三年六月十六日  

│ 

  │３│等    │公段新生路一帶│規商業林立，建請變更為商業區│討原則，建議│          │            │  五一六八七號      

│ 

  │ │      │住宅區為商業區│，以符實際。        │維持原計畫。│          │            │２八三年十一月三日  

│ 

  │ │      │。      │              │      │          │            │  八三八八五八一號  

│ 

   



    

  │編│建議人│異 議 內 容│ 異   議   理   由 │ 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專│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函文號  

│ 

  │號│或單位│       │              │      │案小組建議│            │    及都委會決議   

│ 

  │８│陳秀盛│建請將三民區十│１本里位於市中心區、交通便捷│      │          │            │八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 

  │３│      │全里（東起安東│ ，實為良好商業區及住宅區。│      │          │            │八三八七四四一號    

│ 

  │  │      │街、西至中華二│２本里已經市府第八期重劃完成│      │          │            │                    

│ 

  │  │      │路、北由十全路│ ，各項公共設施完備，如尚須│      │          │            │                    

│ 

  │  │      │、南達九如二路│ 配合，願依叉告現值，提供現│      │          │            │                    

│ 

  │  │      │）內工業區全面│ 金抵繳。         │      │          │            │                    

│ 

  │  │      │變更為商業區或│              │      │          │            │                    

│ 

  │  │      │住宅區。   │              │      │                                       

  

  │９│于心白│建請將左營區廿│該路段現已開設公司行號三百餘│      │          │            │八三年十一月卅日    

│ 

  │３│      │八ｍ軍校路由中│戶。            │      │          │            │八三○六八五七號    

│ 

  │  │      │海路至加昌路段│              │      │          │            │                    

│ 

  │  │      │變更為商業區。│              │      │          │            │                     

  │０│聯勤二│建請變更前金區│該土地為本廠列管眷舍使用。 │      │          │            │八四年一月十一日    

│ 

  │４│○五廠│文東段一○一八│              │      │          │            │八四七八○七八號    

│ 

  │  │      │號商業區變更為│              │      │          │            │                    

│ 

  │  │      │住宅區。   │              │      │          │            │                     

  │６│中華工│建請同意本公司│市府數次故違承諾，違背誠信原│      │          │            │１八

四年三月六日    │ 

  │４│程股份│所有高雄市政府│則，藉公權力行使之名強行徵收│      │          │            │  八



四七二二七五號  │ 

  │  │有限公│大樓的近數筆土│本公司土地達五公頃之多，致使│      │          │            │２八

四年四月十四日  │ 

  │  │司    │地經該府提送變│本公司於該地區僅餘三公頃土地│      │          │            │  八

四七二四四○號  │ 

  │  │      │更使用分區之土│。本公司業於八十三年移轉民營│      │          │            │                    

│ 

  │  │      │地，以符特案減│並為股票上市公司，為免類似事│      │          │            │                    

│ 

  │  │      │免土地或現金之│件再次發生，本公司謹向貴會說│      │          │            │                    

│ 

  │  │      │相對回饋。  │明，敬請諸委員通盤考量本公司│      │          │            │                    

│ 

  │  │      │       │歷年各項權益損失，對本案變更│      │          │            │                    

│ 

  │  │      │       │使用分區所需回饋幅度酌情減免│      │          │            │                    

│ 

  │  │      │       │，以符公平正義。      │      │          │            │                    

│ 

    

   第 四 案：內政部為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第一期擴大地區細部計畫 

       ）案 

    說    明：一、內政部為執行高雄新市鎮開發計畫，因應第一期發展區擴大地區開發 

                  需要，亟需變更該地區主要計畫，經以八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台（八 

                  三）內營字第八三八七二九七號函請高雄市政府及台灣省政府轉高雄 

                  縣政府依法辦理公開展覽完竣。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計畫位置：詳計畫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及說明會：自八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八十四年元月十七日 

                  止，分別於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楠梓區公所及高雄縣政府、燕巢鄉公 

                  所、橋頭鄉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並於八十四年元月五、六日假燕巢 

                  鄉公所、橋頭鄉公所及楠梓區公所舉辦說明會完竣。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應俟環境影響評估定案，並就高雄新市鎮分期開發期程考量檢討結果 

       是否調整擴大第一期發展區範圍後，再行提會討論。 

 

    第 五 案：內政部為訂定高雄新市鎮特定區第一期（擴大地區）細部計畫案 



    說    明：一、內政部為執行高雄新市鎮開發計畫，因應第一期發展區擴大地區開發 

                  需要，訂定該地區細部計畫，經以八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台（八三） 

                  內營字第八三八七二九九號函請高雄市政府及台灣省政府轉高雄縣政 

                  府依法辦理公開展覽完竣。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七條第一項，並參照同 

                  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五款。 

              三、訂定計畫範圍：詳計畫圖。 

              四、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及說明會：自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至八十四年元月十八日 

                  止，分別於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楠梓區公所及高雄縣政府、燕巢鄉公 

                  所、橋頭鄉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並於八十四年元月五、六日假燕巢 

                  鄉公所、橋頭鄉公所及楠梓區公所舉辦說明會完竣。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同核定案件第四案。  

 

    第 六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部分農漁區為電路鐵塔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八二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准台灣省政 

                  府八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八四府建四字第一四五二三二號函檢附計畫 

                  書圖等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七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住宅區、 

              工業區、農業區為道路用地及部分工業區為綠地）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七六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 

         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八三府建四字第一六七三五五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 

                  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省都委會紀錄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八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新竹漁港特定區主要計畫（部分工業區、道路用地為 

              特定專用區）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六○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准台灣省政 

                  府八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八二府建四字第一七七一四七號函檢附計畫 

                  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六、案經提請八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本會第三七○次會議決議：「本案退 

                  請台灣省政府轉知新竹市政府研提開發計畫、經營管理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財務計畫、公地處分管理等）相關資料到部後，再行提會討 

                  論。」在案。茲准新竹市政府八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八三府工都字第七 

                  六四一五號函檢送依本會決議研擬之開發計畫、經營管理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財務計畫、公地處分管理等）相關資料乙份到部，提請八 

                  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三七五次會議決議「本案退請台灣省政府轉知 

                  新竹市政府，應就新竹漁港特定區整體層面依本會第三七○次會議之 

                  決議，再補充開發計畫及經營管理計畫內容等資料到部後，再行提會 

                  討論。」茲准台灣省政府八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八三府都三字第一○ 

                  六三三一號函及八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八四府都三字第一二八七五號 

                  函檢送新竹漁港北海堤特定目的事業專業區規劃報告書到部，特提會 

                  討論。 

    決    議：本案請台灣省政府依照左列各點修正計畫書圖後，再行報部核定： 

              一、特定專用區修正為商業區。 

              二、研提該商業區土地使用管制內容及允許使用項目，依停車場需求量， 

                  規劃足夠停車空間。 

              三、依照行政院核定之「災害防救方案」規定，選擇適當區位，劃設避難 

                  場所、開放空間、消防路線、火災延燒地帶、都市防災設備。  

 

    第 九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鳳山厝部分）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七七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准台灣省政 

                  府八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八三府建四字第一六八五五九號函檢附計畫 

                  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擬定計畫範圍：詳計畫圖。 

              四、擬定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省都委會紀錄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於本會下（三八六）次會議併「擬定國立高雄大學特定區計畫案」覆 



         議案討論。 

 

    第 十 案：高雄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雄市灣子內地區都市計畫（部分殯儀館用地、墓地 

              為道路用地、部分農業區為葬儀業區及道路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高雄市都委會第一七一、一七七次會議修正通過，並准高雄 

                  市政府八十四年三月卅日八十四府工都字第一○八六八號函檢附計畫 

                  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廿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原則通過，惟其開發方式涉及農業區變更為建築用地部分，應先循行政程 

              序由高雄市政府另行報院核示後，納入計畫書規定，並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  

 

九、臨時動議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部分農漁區、鐵路用地為機關用地 

              、公園用地、低密度住宅區、商業區、文中用地、文小用地、變電所用地 

              、污水處理場用地及道路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七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 

                  十三年九月廿六日八三府建四字第一六一二八○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 

                  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省都委會紀錄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案經提請八十三年十月三日本會第三七八次會議決議：「一、同意農 

                  漁區變更為機關用地（供興建台灣省立歷史博物館使用），並退請台 

                  灣省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先行逕予核定發布實施 

                  。二、其餘變更內容退請台灣省政府依照都市計畫法第十五條規定事 

                  項補充必要相關資料報部後，再行提會討論。」 

              七、茲准台灣省政府八十三年十二月十日八三府都二字第一六八四二四號 

                  函檢送補充相關資料報告書到部，特提請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第三 

                  八二次會議決議：「併本會專案小組審議中之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內優先審查、研提具體意見，再行提會討論。」 

                  案經併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八 

                  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專案小組第三次審查會議，並獲致結論，特提請八 

                  十四年五月九日第三八四次會議決議：「 



                  本案請變台南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本會專案小組，依照 

                  下列意見審查，並研提具體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 

                  一、本案為配合省立歷史博物館用地（二０．０一公頃）暨興闢相關 

                      設施用地，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取得上開土地，建議可原則同意 

                      ．惟本案土地之變更範及面積，稍嫌過大，似宜以區段徵收折算 

                      發還抵價地實際需求為限。 

                  二、案內擬變更為藝術公園（二五．五公頃）、體育公園（一０．六  

                      七公頃）二處大型公園，有無必要，請台灣省政府就上開二處公 

                      園之性質、型態、規劃構想及評估台南市對上開公園需求等研提 

                      具體資料。 

                  三、依計畫書所述：「本案變更後將增加三．０一公頃商業區，一二 

                      ０．七五公頃低密度住宅區（平均每公頃容納二００人），純供 

                      居住之住宅區約九十公頃，推估計畫人口約一八，０００人」。 

                      以每戶四人推計，為一容納四，五００戶之新社區，建議應請台 

                      灣省政府加強督導審核細部計畫內容及新社區之整體規劃開發。 

                  四、本案變更總面積（含歷史博物館用地）高達一九０．七七公頃， 

                      如同意台灣省政府核議意見，建議應請依照環保署相關法令規定 

                      ，本案應作環境影響評估。」。 

              八、案經併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專案小組八十四年五月 

                  十九日第五次審查會議討論，並獲致結論，特提會討論。 

    決    議：一、本案為台南地區重要開發計畫，且係為配合地方發展及興建省立歷史 

           博物館土地取得需要，原則同意變更，惟應請台灣省政府儘速研提整 

           體開發計畫，再行提會討論，其整體開發計畫至少包括左列各項： 

              （一）應請儘速依照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進行本案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並應於擬定細部計畫前，完成審查。 

              （二）考量藝術公園、體育公園、污水處理廠、公共汽車轉運站等主要設 

                 施之面積規模、區位調整。 

              （三）連外交通系統規劃、交通衝擊分析（小汽車、公眾運輸、步行）及 

                    停車需求。 

              （四）區段徵收計畫，針對公有、私有土地開發，考量非住宅區土地均由 

                 政府取得。 

              （五）為維護本地區環境品質，並達成土地使用有效管制，應於擬定細部 

                    計畫時，增列都市設計規定，並成立本地區都市設計審查小組。本 

                    計畫範圍內除歷史博物館外之建築物及各項公共設施之興建，應經 

                    由前開都市設計審查小組審查同意後，主管建築機關始得核發建照 

                    或核准施工，並納入計畫書規定之。 

              二、為配合歷史博物館興建進度，應請台灣省政府、台南市政府可先行協 

                調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 



十、散會。  


